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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刑事靡關於司法院會台字第11541號等聲請解釋案之意見書

為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審 理 會 台 字 第 1 1 5 4 1 號 等 聲 請 解 釋 案 ，定於民 

國 1 0 9年 1 1 月 3 日本院憲法法庭進行言詞辯論，謹依所指定之爭點 

題 綱 ，提 出 書 面 意 見 ：

題綱一：刑法第91條之 1 第 1項規定「有再犯之危險」 、第 2 項規定 

「再犯危險顯著降低 」 ，是否違反法律明確性、憲法罪刑法 

定原則及憲法第8 條人身自由之保障？

本應意見

(一）憲法第8 條人身自由保障之内涵

人 民 身 體 自 由 享 有 充 分 保 障 ，乃行使其憲法上所保障其他自 

由 權 利 之 前 提 ，為 重 要 之 基 本 人 權 。憲 法 第 8 條 第 1 項 即 明 示 ： 

「人 民 身 體 之 自 由 應 予 保 障 。除 現 行 犯 之 逮 捕 由 法 律 另 定 外 ，非 

經 司 法 或 警 察 機 關 依 法 定 程 序 ，不 得 逮 捕 拘 禁 。非由法院依法定 

程 序 ，不 得 審 問 處 罰 。非 依 法 定 程 序 之 逮 捕 、拘 禁 、審 問 、處 罰 ， 

得 拒 絕 之 。」其 所 稱 「依 法 定 程 序 」 ，不 僅 須 以 法 律 規 定 ，其内 

容更須實質正 當 ，並 符 合 憲 法 第 2 3 條所定相關之條件 1 ，此乃屬 

人 身 自 由 之 制 度 性 保 障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3 8 4 號 解 釋 意 音 參 照 ） 。 

且 國 家 剝 奪 或 限 制 人 民 身 體 自 由 之 處 置 ，不問其是否屬於刑事被  

告 之 身 分 ，除 須 有 法 律 之 依 據 外 ，尚應踐行必要之司法程序或其

所謂憲法第2 3條所定之條件，依司法院釋字第669號 、第 646號 、第 551號 、第 544 

號解釋理由，就刑罰手段所發展出之違憲審查基準，有 4 個步驟：立法目的是否在保 
護具有憲法位階之特定重要法益（目 的 正 當 性 ） '施以刑罰是否有助目的達成（適 合  

性 ） 、是否別無其他相同有效達成目的而侵害較小的手段可資運用（必 要 性 ） ，以及 

刑罰對人民基本權之限制與所欲維護之法益間是否符合比例關係（狹義比例原則） ， 
依序逐一審查。倘立法目的不具正當性，或手段不具適合性、必要性1或手段造成的 
侵害與目的所欲维護之公益間不合乎狹義比例原則，該法即抵觸憲法第2 3條之比例原 

則而有被宣告違憲之可能。



他正當法律程序，始符合上開憲法之意旨（司法院釋字第5 8 8號 、 

第 636號 、第 708號解釋參照）。

憲法第8 條揭橥「實質正當之法律程序」 ，司法院釋字第 

3 8 4號解釋理由指出，舉凡憲法施行以來已存在之保障人身自由 

之各種建制及現代法治國家對於人身自由所普遍賦予之權利與保 

護 ，均包括在内，且該實質正當法律程序，兼指實體法及程序法 

規定之内容，就實體法而言，如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就程序法 

而言，如犯罪嫌疑人除現行犯外，其逮捕應踐行必要之司法程序、 

被告自白須出於自由意志、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同一行為不 

得重覆處罰、當事人有與證人對質或詰問證人之權利、審判與檢 

察之分離、審判過程以公開為原則及對裁判不服提供審級救濟等 

為其要者。司法院釋字第6 3 6號解釋更進一步指出，凡拘束人民 

身體自由於特定處所，而與剝奪人民身體自由之刑罰無異者，不 

問其限制人民身體自由出於何種名義，所踐行之程序應與限制刑 

事被告人身自由所踐行之正當法律程序相類2。

(二 ） 「罪刑法定原則」之内涵

所 謂 「罪刑法定原則」 ，係指犯罪之構成要件及其法律效果， 

均須以法律明文加以規定，法律若未規定處罰者，即無犯罪與刑 

罰可言，亦即「無法律即無犯罪」 、「無法律即無刑罰」 。刑法 

第 1 條規定：「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 

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亦同。」即為罪刑法定原則之明文規 

定 。只有行為時之法律定有明文處罰之行為，才能適用刑法定罪 

科 刑 ；反之，行為時如無法律明定處罰，即無成立犯罪之餘地。

此法定性原則於刑罰或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均有適用，其目

司法院釋字第636號解釋理由書第1 段 。



的保障人民不受非法定之處罰，防止國家恣意擴張刑罰權可罰範 

圍 。

「罪刑法定原則」係著眼於國家公權力之抑制，進而對人民 

自由與權利之保障發揮重要作用，乃法治國重要原則，具憲法位 

階 ，其具體内涵包括3 : ( 1 )刑罰權内容與範圍須經法律明定， 

使其具可預見性及防止權力濫用；（2 ) 關於罪與刑之規定應力 

求明確，否定絕對不定期刑；（3 ) 禁止類推解釋，即不得以類 

推方式創設或擴張可罰行為或加重刑罰之科處；（4 ) 禁止溯及 

既往；（5 ) 排斥習慣法作為直接法源或論罪科刑之依據。

在罪刑法定之原則下，處罰犯罪必須依據法律為之，犯罪之 

法定性與犯罪構成要件之明確性密不可分（司法院釋字第6 0 2號 

解釋意旨參照）。據此，刑法第1 條罪刑法定原則所謂「明文規 

定」 ，除指行為時之法律對於該行為，有處罰之明文外，尚包括 

犯罪構成要件及刑罰法律效果之文字用語，必須符合「明確性原 

則」 。刑法第91條之1 第 1 項 、第2 項 （下稱系爭條文）分別為 

發動與停止「強制治療」之法定要件，且其中第2 項 「再犯危險 

顯著降低」亦攸關強制治療期間長短，此均涉及剝奪人身自由之 

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與刑罰無異，是否符合憲法之「罪刑法定 

原則」 ，自可從上述衍生之原則加以審查。其中，爭點題綱二所 

示未規定強制治療期間，與法律效果明確性原則有關。爭點題綱 

五有關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條之 1 等規定溯及適用，則與禁止 

溯及既往原則有關。以下依爭點題綱一意旨，謹 就 「法律明確性 

原則」加以論述。

參見韓忠謨（I" 7 ) ，《刑法原理》 ，頁 62 * *_6 5 ,臺 北 ：韓 聯 甲 ：蔡 墩 銘 （2〇〇6 ) ，
《刑法總論》 ，頁 lS-2〇，臺 北 ：三 民 ；林山田（2〇〇5 ) ，《刑法通論》 ，頁 ，
臺 北 ：作者自刊。轉引自林子儀、賴英照大法官，司法院釋字第 6 8 0號解釋協同意見

書 。



(三）實體法之實質正當審査一「法律明確性原則」

1.法律明確性原則之内涵

所 謂 「法律明確性原則」 ，司法院釋字第6 3 6號解釋理 

由書第2 段指出「基於法治國原則，以法律限制人民權利， 

其構成要件應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使受規範者可能預見其 

行為之法律效果，以確保法律預先告知之功能，並使執法之 

準據明確，以保障規範目的之實現。」4要求法律規範必須明 

確 ，一方面對受規範人民為事先告知，使其對法規内容預先 

知悉、明瞭，以避免觸法，另一方面使執法準據明確，以保 

障規範目的實現。由大法官解釋可知，法律明確性原則之依 

據乃法治國原則，具憲法上之層次，且 有 「預先告知」及 

「避免恣意執法」之功能5，前者乃法安定性之表現，後者用 

以控制國家權利行使的合理性與可預測性6。

關於明確性審査標準，司法院釋字第4 3 2號解釋建立所 

謂 「明確三要件」：法律規定所使用之概念，苟其「意義非 

難以理解」 ，且 「為受規範者所得預見」 ，並 「可經由司法 

審查加以確認」 ，即與法律明確性原則無違7。此審查基準主 

要用來審查法律用語是否明確，以及指示適用其他法律規定

4 司法院釋字第690號解釋審查舊傳染病防治法第3 7條第1 項 ，亦延續釋字第636號解 

釋見解，認為拘束人身自由而與刑罰無異之法律規定，應受較嚴格之明確性審查。

5 許 宗 力 （2〇12 ) ，〈論法律明確性之審查：從司法院大法官相關解釋談起〉 ，《臺大 

法學論叢》第 41卷第4 期 ，頁 1689以下。

6 許宗力大法官，司法院釋字第689號解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參照。

7 釋字第 4 3 2號解釋文：「法律明確性之要求，非僅指法律文義具體詳盡之體例而言， 

立法者於立法定制時，仍得衡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及適用於個案之妥當性， 
從立法上適當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或概括條款而為相應之規定。有關專門職業人員行 

為準則及懲戒之立法使用抽象概念者，苟其意義非難以理解，且為受規範者所得預見， 
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即不得謂與前揭原則相違。」



的指示規定本身是否明確等兩種類型8 ，並為歷來許多大法官 

解釋所引用9  10 11。

上開解釋所謂「意義非難以理解」 ，指可以理解法規範 

的意義；「為受規範者所得預見」指受規範者可以預見其所 

意欲之做為或不做為是否落入法律的概念範疇，進而產生法 

律所預定的何種法律效果；「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則 

指可經由一般法律解釋方法加以理解、掌握1G。而關於「非 

難以理解」與 「可預見」之標準，究應以一般人標準或法律 

人標準，國内外實務、學說迭有不同意見。我國司法院大法 

官釋字第4 3 2號解釋以來，關於「可預見」之審查，向來採 

取一般人的可預見標準，觀諸解釋文以「受規範者」之觀點 

即得自明。至 於 「非難以理解」 ，則 「應指受規範之一般人 

民依其日常生活經驗及文字用語習慣，是否能理解系爭法律 

規定之意義而言」11。許宗力大法官認為，上開兩要件都是 

從受規範人民的角度觀察所得出，且 「可預見」係 以 「可以 

理解」為前提，因此該兩要件是一塊銅板的兩面，都採取一 

般人標準，當屬必然12。另 「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此 

要件，在大法官釋憲實務，似乎處於配角地位，通常如果認 

為可以理解、可預見，當然得到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之 

結論，通常只針對政治性概念的審查才突顯其存在意義13。

8 許宗力，同註 5 ，頁 1691。

9 如司法院釋字第 4 9 1、5 2 1、5 4 5、5 7 3、5 9 4、5 8 5、6 0 2、6 1 7、6 2 3、6 3 3、6 3 6、6 5 9、 

6 6 5、669、6 8 9、690 等解釋。

10許宗力，同註 5 ，頁 1W 1 。

11參見林子儀大法官，司法院釋字第636號解釋部分協同意見書。

12許宗力，同註 5 ，頁 I6 9 4、I6 9 6。
13許宗力，同 註 5 ，頁 1716，1717 =另林子儀大法官於司法院釋字第617 號解釋不同意 

見 書 ，亦指出「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基本上係指「除最終仍須以司法提供人民 
有效的權利救濟途徑之外，尚須包含系爭法律規定本身必須足夠明確，以作為司法審



在刑罰規範之違憲審查，司法院釋字第7 9 2號解釋理由 

書第10段即指出：「刑罰法規涉及人民生命、人身自由及財 

產權之限制或剝奪，國家刑罰權之行使，應嚴格遵守憲法罪 

刑法定原則，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 

限 ，且法律所定之犯罪構成要件，須使一般受規範者得以理 

解 ，並具預見之可能性。」除要求犯罪之法定性外，基於法 

治國原則對法律明確性之要求，立法者制定刑罰法規以規範 

人民的行為時，該犯罪構成要件必須是一般受規範者的普羅 

大眾、市井小民得以理解並具預見之可能性* 14。此乃刑罰法 

規的一般受規範者，就是人民，立法者制定刑罰條文時，自 

應以人民得理解、可預見之用語為之。

關於明確性原則司法審查標準之寬嚴，「影響基本權的 

嚴重程度」是重要衡量因素，影響基本權越嚴重，越嚴格審 

查15。司法院釋字第6 3 6號解釋審查檢肅流氓條例有關拘束 

人身自由之要件，於理由書第2 段指出「依憲法第8 條之規 

定 ，國家公權力對人民身體自由之限制，於一定限度内，既 

為憲法保留之範圍，若涉及嚴重拘束人民身體自由而與刑罰 

無異之法律規定，其法定要件是否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自 

應受較為嚴格之審查。」就國家公權力行使如涉及人身自由 

之剝奪，採取從嚴審査標準。

2•系爭條文之「有再犯之危險」 、「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用語，

查依據之意。」由此可知，可司法審查性標準仍建立在法律規定可以理解，可以預見， 
始能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

14林俊益大法官，司法院釋字第792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15許宗力，同註 5 ’頁 I694、m o 。



與 「法律明確性原則J 原則不符

有關性罪犯之矯治，依刑法第91條之 1 第 1 項第1 款 

及 第 2 款規定16，兼 採 「獄中」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監獄 

行刑法第140條第 3 項）及 「社區」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0條第1 項 ，指加害人於有期徒刑執 

行完畢、假釋後復歸社會或緩刑、免刑等未入監執行情形） 

雙軌程序，於任一程序接受治療或輔導教育後，經評估、鑑 

定 ，仍有再犯之危險者，均施以強制治療。系爭條文所稱之 

「強制治療」 ，性質上屬保安處分之一種，乃針對具有危險 

性之性侵害犯罪行為人，施以矯正、治療等處分，防止其再 

犯而危害社會安全，具社會防衛之目的。依現行規定，「強 

制治療」係拘束受處分人於一定之處所17為 之 ，使其與外界 

隔離，以剝奪人身自由角度而言，實與刑罰同；則依上開說 

明 ，國家立法剝奪人民人身自由之法定要件及法律效果，其 

是否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自應受嚴格之審查。

刑法第91條之1 第 1 項第1 款及第2 款均以「有再犯之 

危險」為施以強制治療之發動要件，第 2 項則以「再犯危險 

顯著降低」為強制治療之停止要件，且 第 2 項對於再犯危險 

性之鑑定、評估結果，攸關強制治療期間長短，性質上兼具

16刑法第91-1條規定：

犯第二百二十一條至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二百二十八條、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二百三 

十 條 、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三百三十二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三百三十四條第二款、第 
三百四十八條第二項第一款及其特別法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令入相當處所， 

施以強制治療：

一 、 徒刑執行期滿前，於接受輔導或治療後，經鑑定、評 估 ，認有再犯之危險者。

二 、 依其他法律規定，於接受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後 > 經鑑定、評 估 ，認有再犯之危 

險者。

前項處分期間至其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執行期間應每年鑑定、評估有無停止治療 
之必要。

17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 8條規定：「強制治療處所為公私立醫療機構。」



法律效果。其受規範者，為一般人民（含性侵害犯罪行為 

人） ，則該等規定是否符合明確性原則，依前所述，自應從 

一般人民之標準審視是否得以理解並具預見之可能性：綜觀 

刑法第91條之1 第 1 項及第2 項規定之文義，雖可理解得知 

性侵害犯罪之行為人，需經鑑定、評估是否有再犯之危險性， 

如鑑定、評估結果認有再犯之危險，則應令入一定處所加以 

治療，以降低其再犯之危險，直到其再犯危險明顯降低為止。 

但 「有再犯危險」 、「再犯危險顯著降低」之法律概念實屬 

抽 象 ，其實質内涵為何？應衡酌哪些因素認定？標準為何？ 

一般人依其日常生活經驗及文字用語習慣，無法從系爭規定 

文字上理解獲知，也無從預見需達何種危險程度始有（或停 

止）強制治療之可能。換言之，系爭規定以抽象用語作為規 

範内容，非受規範者即一般人所能合理理解，亦難依其理解 

而具可預見性，無從發揮預先告知功能。

又性侵害犯罪行為人是否「有再犯之危險」 、「再犯危 

險顯著降低」 ，雖涉及到醫學、心理等專業領域，但非不能 

以一般人得以理解之文字，規範其實質内容。茲舉外國立法 

例為例：

( 1 )德 國 ：德國刑法第6 6條第 1 項規定類似我國性侵害犯 

罪行為人強制治療之保安監禁制度，其 第 4 款規定「......

經整體評估行為人及其犯行後得出，行為人因其癮癖實 

行重大犯罪，特別是嚴重損害被害人 身 心 之類型，且於 

有罪裁判時對公眾有危險性」18，以 「癮癖」 、「實施重

18 die Gesamtwurdigung des Taters und seiner Taten ergibt, dass er infolge eines Hanges zu 
erheblichen Straftaten, namentlich zu solchen, durch welche die Opfer seelisch oder korperlich 
schwergeschadigt werden, zum Zeitpunkt derVerurteilungfur die Allgemeinheit gefahrlich ist. 
https://dejure.org/gesetze/StGB/66.html (last visited Oct. 24, 2020)

- 10-

https://dejure.org/gesetze/StGB/66.html


大犯罪」 、「對公眾有危險性」等為其要件。

( 2 )  加拿大：加拿大刑法753(1)規定，法院認定行為人具有 

再犯危險性，須符合753⑴(a)或(b)所定的要件。753(l )(a) 

規定，行為人經判決確定犯行屬於752(a)所稱之造成身體 

嚴重傷害的特定犯罪，且行為人構成對他人生命、安全、 

身體或心理的威脅，且有證據足以證明下列情形之一： 

行為人關於過去經判決確定犯行之反覆行為模式，且此 

行為模式顯示其無法控制自己行為，並因而造成他人死 

亡 、傷害或心理創傷的可能性；行為人關於過去經判決 

確定犯行之持續而難以改變的侵害行為模式，且此行為 

模式顯示其對於自己施加予他人行為所造成的合理預見 

結果漠不關心；行為人與其經判決確定犯行有關的任何 

行 為 ，且有殘忍本質，且將來不可能藉由正常標準的行 

為限制方法來加以約束。而753(l )(b)則規定，行為人經判 

決確定犯行屬於752(b)所稱之造成身體嚴重傷害的特定犯 

罪 ，且行為人經由其與性有關的行為，包括其經判決確 

定之犯行，表現出其無法控制性衝動，以及將來在無法 

控制性衝動之下引起他人傷害、痛苦或畏怖之可能性。19 

係 以 「行為人過去經判決確定犯行所顯示之行為模式或 

性衝動」 、「行為人無法控制其行為或性衝動」 、「行 

為人之行為或性衝動對於他人所生危害程度」等作為標 

準 。

( 3 )  美 國 ：以華盛頓州為例，其 刑 法 79.09.020(18)規 定 ：

「所 謂 『性暴力加害人』係指業經判決或起訴性暴力犯

19 Canadian Criminal Code, R.S.C., 1985, c. C-46, s. 753. https://laws-lois.justice.gc.ca/eng 
/acts/C-46/page-202.html#h-132237 (last visited Oct. 2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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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 ，並且具有精神異常或人格疾患，如果未予拘束人身 

自由於設有安全設施之場所内，即可能從事性暴力加害 

行為之 人 」 。所謂性暴力加害人，依 71.09.020(10)規定，

其行為對象為陌生人；有關係之人，惟建立或促進關係 

之目的係為從事加害行為；有關係之人，但無實質個人 

關係存在。所 謂 「精神異常」 ，依 71.09.020(8)規定係指 

一種先天或後天狀況，該狀況影響行為人之情緒能力或 

決定能力，進而導致其實施性犯罪，而對他人身體及安 

全造成危害；所 謂 「人格疾患」 ，依 71.09.020(9)規定係 

指一種持續性的内在經驗及行為，與所處文化有明顯偏 

差 ，係屬不可改變、自青春期或成年早期即已開始、隨 

時間經過趨於穩定、造成其精神困擾及障礙，而此須經 

由執業之司法心理學家或精神醫師證實。所 謂 「再犯可 

能性」依 71.09.020(7)係指，如果未將行為人限制在設有 

安全設施的場所，則其從事性犯罪的可能性，亦即，比 

較無條件釋放行為人與否，行為人從事性犯罪行為的可 

能 性 ，此一可能性必須從行為人最近未完全限制自由之 

外在行為加以判斷。20係 從 「精神異常」 、 「人格疾患」 、 

「可能從事性暴力加害」 、「未完全限制自由之外在行 

為」等加以衡酌。另外，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19 9 7年 

Kansasv. Hendricks案判決指出：「單單就危險性而言，並 

不足以建立未定期限強制治療的正當性，本院以往所認 

可的強制治療規定，其危險性的認定必須搭配額外因素， 

例如精神疾病或精神異常。…系爭法律所使用心理疾患及

RCW 71.09.020. https://apps.leg.wa.gov/RCW/default.aspx?cite=71.09.020 (last visited Oct. 
24, 2020).

https://apps.leg.wa.gov/RCW/default.aspx?cite=71.09.020


人 格 異 常 的 要 件 ，與 本 院 過 去 關 於 其 他 法 律 的 見 解 是 一  

致 的 ，因 為 其 已 將 無 法 控 制 危 險 性 之 行 為 人 限 定 在 一 定  

範 圍 之 内 。」21

由 上 可 知 ，系 爭 規 定 所 稱 「再 犯 之 危 險 」 ，僅規範行為 

人 將 來 有 性 侵 害 犯 罪 之 可 能 （即 單 純 結 果 ） ，但缺乏諸如前 

述 外 國 立 法 例 之 具 體 内 涵 （即 導 致 結 果 之 原 因 ，及該結果之 

危 險 程 度 等 ） 。

就 「再 犯 之 危 險 （顯 著 降 低 ）」要 件 ，似 可 進 一步從性 

侵 害 犯 罪 之 行 為 人 再 犯 之 原 因 （如 其 精 神 、人 格 、心 理 、生 

理 異 常 等 因 素 ） 、性 侵 害 犯 罪 史 （如行為人過去性侵害犯罪  

類 型 、情 節 、違 犯 次 數 ） 、再 犯 之 犯 罪 類 型 （如 性 侵 害 犯 罪 、 

暴 力 型 犯 罪 等 ） 、再 犯 之 對 象 （如 不 特 定 人 ） 、再犯危險之 

高 低 （如 顯 著 之 再 犯 危 險 性 22) ，及 所 稱 「危 險 」之内涵 

( 無 法 自 我 控 制 、具 有 攻 擊 性 等 ） ，明確規範其内容。否 則 ， 

在 法 律 或 以 法 律 授 權 之 命 令 23未 具 體 明 確 規 範其内容之情況  

下 ，以 系 爭 規 定 之 文 字 作 為 發 動 或 停 止 強 制 治 療 之 要 件 ，恐

21 "A finding of dangerousness, standing alone, is ordinarily not a sufficient ground upon which 
to justify indefin ite involuntary com m itm ent. We have sustained civil com m itm ent statutes 
when they have coupled proof of dangerousness with the proof of some additional factor, such 
as a 'mental illness1 or 'mental abnormality.' ...The precommitment requirement of a 'mental 
abnorm ality' or 'personality disorder' is consistent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se other 
statutes that we have upheld in that it narrows the class of persons eligible for confinement 
to those who are unable to control the ir dangerousness." Kansas v. Hendricks, 521 U.S. 346, 
358 (1997).

22有 學 者 認 為 ，單 純 的 再 犯 危 險 性 I 不 能成為強制治療的理由，而 應 該 是 ^顯 著 的 再 犯  

危險 性 」 ，因強制治療這種剝奪自由而且可能無期限的保安處分，所 要 對 付 的 ，應該 
是 再 犯 危 險 性 顯 然 偏 高 的 人 ，而 不 是 一 般 的 再 犯 可 能 的 人 。參 見 林 東 茂 （2 0 0 5 ) ， 

〈保安處 分 〉 ，收 錄 於 《2〇〇5 年刑法總則修正之介紹與評析》 ，頁 奶 1 ，臺 北 ：元 照 。

23關於構成要件如以授權命令補充為之，司 法 院 釋 字 第 5 2 2 號 解 釋 文 指 出 ： 「其刑罰之 

構 成 要 件 ，應 由 法 律 定 之 ；若 法 律 就 其 構 成 要 件 ，授 權 以命令為補充規定者，其授權 

之 目 的 、内 容及範圍應具體明確，而自授權之法律規定中得預見其行為之可罰，方符 

刑 罰 明 確 性 原 則 。」關於性侵害犯罪行為人是否有再犯之危險，其認定標準涉及專業 

領 域 ，非不能以授權命令方式定之，惟應注意大法官所釋示之授權明確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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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從事鑑定、評估之醫師、心理師等無從依循法律規範之目 

的 、精 神 ，憑藉其專業知識予以判斷。其 結 果 ，不僅不同行

為 人 是 否 再 犯 之 危 險 所 適 用 之 標 準 可 能 不 一 ，而有執法不公 

情 形 ，亦 可 能 恣 意 擴 張 或 減 縮 ，發生選擇性執法或漫無標準  

執 法 ，甚至不排除專業人員為避免承擔將性侵害犯罪行為人  

釋 放 後 再 犯 ，自 己 遭 致 社 會 舆 論 撻 伐 之 風 險 ，而寬認行為人 

有 再 犯 危 險 之 情 形 。因 此 ， 「再 犯 之 危 險 」之 要 件 予 以 具 體 、 

明 確 化 ，不 僅 可 使 鑑 定 、評 估 有 所 依 循 ，且對剝奪人身自由 

之 理 由 ，不 得 不 作 詳 盡 說 理 ，而可公開接受司法或第三方之 

檢 驗 ，始 符 執 法 準 據 明 確 功 能 ，以 防 止 國 家 恣 意 執 法 、濫 權 ， 

藉 以 保 障 人 民 基 本 權 。

刑 法 中 除 強 制 治 療 外 ，兼具治療保護及隔離監禁以防衛  

社會安全之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尚有：刑 法 第 8 7 條24第 

1 項 、第 2 項 之 「監護處分」 ，及 刑 法 第 8 9條 25第 1 項 之 「禁 

戒 處 分 」 。上 開 保 安 處 分 雖 使 用 類 似 強 制 治 療 「再 犯 之 危 險 」 

做 為 發 動 要 件 ，然 觀 諸 其 條 文 ，監護處分 係 以 「因第十九條 

第一項之原因而不罰者」或 「有第十九條第二項及第二十條  

之 原 因 」 ， 「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為

24刑 法 第 8 7條 ：

因第十九條第一項之原因而不罰者，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令 

入 相 當 處 所 ，施 以 監 護 。

有第十九條第二項及第二十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 
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 人 相 當 處 所 ，施 以 監 護 。但 必 要 時 ，得於刑之執行前為 

之 。

前 二 項 之 期 間 為 五 年 以 下 。但 執 行 中 認 無 繼 續 執 行 之 必 要 者 ，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 

行 。」

25刑法第 第 8 9條 ：

因 酗 酒 而 犯 罪 ，足認其已酗酒成瘾並有再犯之虞者，於 刑 之 執 行 前 ，令 人 相 當 處 所 ， 

施 以 禁 戒 。

前項禁戒期間為一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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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件 ，透 過 「其情狀足認」將精神障礙等致影響辨識或控制  

能 力 ，與 有 再 犯 或 有 危 害 公 共 安 全 之 虞 做 出 連 結 ；而禁戒處 

分 係 以 「因酗酒而犯罪」 、 「足認其已酗酒成癮並有再犯之  

虞 」 ，將 因 酗 酒 而 犯 罪 、酗 酒 成 癮 、再 犯 之 虞 做 出 連 結 。此 

均 有 別 於 強 制 治 療 ：只 要 犯 所 列 舉 之 性 侵 害 相 關 罪 名 ，及有 

再 犯 之 危 險 即 構 成 ，要 件 上 缺 少 前 述 實 質 内 涵 。此 外 ，就行 

為 人 有 可 能 施 以 監 護 或 禁 戒 處 分 之 案 件 ，法官審判時通常會  

送 鑑 定 ，並 踐 行 調 查 及 辯 論 等 正 當 法 律 程 序 ，以判斷行為人 

是 否 有 再 犯 之 虞 而 有 施 以 保 安 處 分 之 必 要 ，且該處分依法均 

定 有 「期 間 上 限 」 ，法 律 適 用 上 較 無 疑 義 。因 此 ，監護或禁  

戒 處 分 在 要 件 規 範 上 ，應 與 法 律 明 確 性 原 則 無 違 ，併 此 敘 明 。

(四 ）結論

「強 制 治 療 」性 質 上 屬 拘 束 人 身 自 由 之 保 安 處 分 ，依憲法第 

8 條 規 定 ，所 踐 行 之 法 律 程 序 應 實 質 正 當 ，此部分不僅指法律所 

規 定 之 程 序 ，兼 指 實 體 法 如 罪 刑 法 定 原 則 之 規 定 。系爭條文以 

「有 再 犯 之 危 險 」 、 「再 犯 危 險 顯 著 降 低 」 ，做 為 「強 制 治 療 」 

之 開 始 及 停 止 法 定 要 件 ，依 一 般 人 標 準 ，其 用 語 過 於 抽 象 ，非受 

規 範 者 即 一 般 人 所 能 合 理 理 解 ，亦 難 依 其 理 解 而 具 可 預 見 性 ，無 

法 確 保 法 律 預 先 告 知 及 使 執 法 準 據 明 確 之 功 能 。故系爭條文有關 

「有 再 犯 之 危 險 」 、 「再 犯 危 險 顯 著 降 低 」之 規 定 ，與明確性原 

則 不 符 ，有 違 罪 刑 法 定 原 則 ，難 謂 實 質 正 當 ，牴 觸 憲 法 第 8 條保 

障 人 民 人 身 自 由 之 意 旨 。

此 外 ，刑 法 第 9 1 條 之 1 規 範 強 制 治 療 之 目 的 ，乃因性侵害犯 

罪 之 行 為 人 具 危 險 性 ，透 過 強 制 治 療 ，兼具有社會隔離與預防再  

犯 之 功 能 ，乃 出 於 社 會 防 衛 之 思 考 。因 此 ，性侵害犯罪之行為人  

應 以 有 再 犯 所 謂 違 反 他 人 意 願 、具 有 攻 擊 性 之 性 侵 害 犯 罪 ，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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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療 、矯 正 之 必 要 。惟 刑 法 第 9 1 條 之 1 第 1 項以不具違反意願或 

攻擊性之罪（如妨害風化罪章犯罪26之 刑 法 第 2 3〇條27 28、第 2 私 條  

28)等 做 為 強 制 治 療 之 要 件 ，是 否 符 合 憲 法 第 2 3 條 之 比 例 原 則 ， 

亦 值 得 思 考 。因此部分非爭點題綱所列爭點，僅 供 酌 參 。

26學 者 有 認 為 ，近親相姦罪沒有向外攻擊行為，不至於造 成 人 心 惶 惶 ，不應施以強制治 

療 ；另 公然猥褻罪為輕罪，縱有高度再犯可能性，也不應令人封閉性之機構施以強制 
治 療 。林 東 茂 ，同 註 2 2 ，頁 4 5 3。

27刑 法 第 2 3 0 條 規 定 ： 「與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為性交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28刑 法 第 2 3 4條 ：

意 圓 供 人 觀 覽 ，公然為猎褻之行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犯前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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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綱 二 ：刑 法 第 9 1 條 之 1 第 2 項 、性 侵 害 犯 罪 防 治 法 第 2 2 條 之 1 第 

3 項 ，未 規 定 強 制 治 療 之 最 長 期 間 ，是 否 違 反 憲 法 第 8 條 人  

身 自 由 之 保 陣 及 第 2 3 條 比 例 原 則 ？

本應意見

( 一 ） 強 制 治 療 之 定 位

現行刑法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之強制治療旨在矯治性侵害犯  

罪 行 為 人 之 危 險 性 ，防 衛 杜 會 安 全 ，固 有 其 正 當 性 。29 *

惟 按 憲 法 第 8 條 第 1 項 規 定 ： 「人 民 身 體 之 自 由 應 予 保 障 。 

除 現 行 犯 之 逮 捕 由 法 律 另 定 外 ，非 經 司 法 或 警 察 機 關 依 法 定 程 序 ， 

不 得 逮 捕 拘 禁 。非 由 法 院 依 法 定 程 序 ，不 得 審 問 處 罰 。非依法定 

程 序 之 逮 捕 ，拘 禁 ，審 問 ，處 罰 ，得 拒 絕 之 。」其 所 稱 「依法定 

程 序 」 ，係 指 凡 限 制 人 民 身 體 自 由 之 處 置 ，在一定限度内為憲法  

保 留 之 範 圍 ，不 問 是 否 屬 於 刑 事 被 告 身 分 ，國家機關所依據之程 

序 ，須 以 法 律 規 定 ，其 内 容 更 須 實 質 正 當 ，並 符 合 憲 法 第 2 3條所 

定 相 關 之 條 件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3 8 4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第 1 段 參 照 ） 。

而 所 謂 實 質 正 當 ，就 實 體 法 律 而 言 ，係 指 法 律 規 定 必 須 公 平 合 理 ， 

合 於 比 例 原 則 ，而 非 态 意 。3Q

未 有 最 長 期 間 限 制 之 強 制 治 療 ，倘 係 以 拘 束 人 身 自 由 作 為 處  

遇 之 主 要 手 段 ，且 具 有 應 報 、特別預防及一般預防之刑事處遇性  

質 （retribution, rehabilitation and deterrence) 3 1，形同於不定期監

29相同見解，孟玉梅（2 0 1 6 )，《從正當法律程序看我國性罪犯刑後強制治療之宣告》 ， 
頁 5 3 ，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

3°湯德宗（2〇〇3)，〈憲法上之正當程序保障〉，收錄於氏著《行政程序法論》 ，頁 1?〇、 

202-203，臺北：元照。

31 "We should bear in mind that while incapacitation is a goal common to both the crim inal and 
civil systems of confinem ent, retribution and general deterrence are reserved for the crim inal 
system alone." Kansas v. Hendricks, 521 U.S. 346, 373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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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 （indefinite imprisonment) 3 2，意 味 著 政 府 可 以 無 限 期 監 禁 人

民 ，人 民 無 法 預 期 監 禁 何 時 結 束 ，不但極易產生心理異常及精神 

疾病 3 3，更 會 喪 失 復 歸 社 會 之 能 力 與 機 會 ，猶如將人民視為野獸  

而 永 久 隔 離 ，對 於 人 身 自 由 侵 害 至 鉅 ，應 屬 殘 酷 而 異 常 之 處 罰 ， 

手 段 （未 有 最 長 期 間 限 制 之 監 禁 ） 與 目 的 （矯 治 行 為 人 危 險 性 並  

維 護 社 會 安 全 ） 明 顯 失 衡 ，難 謂 實 質 正 當 ，有 違 憲 法 第 8 條對於 

人 身 自由之保障及第 23 條 之 比 例 原 則 。34

又 按 人 民 身 體 之自由應予保障，為 憲 法 第 8 條 所 明 定 。惟國 

家以法律明確規定限制人民之身體自由者，倘 與 憲 法 第 2 3條之比 

例 原 則 無 違 ，並 踐 行 必 要 之 司 法 程 序 或 其 他 正 當 法 律 程 序 ，即難 

謂 其 牴 觸 憲 法 第 8 條 之 規 定 。而於人身自由之限制達到剝奪之情 

形 ，則 應 按 其 實 際 剝 奪 之 方 式 、目 的 與 造 成 之 影 響 ，在審查上定 

相 當 之 標 準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69〇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第 1 段 參 照 ） 。另 

按 人 身 自 由 乃 人 民 行 使 其 憲 法 上 各 項 自 由 權 利 所 不 可 或 缺 之 前 提 ， 

憲 法 第 8 條 第 1 項 規 定 所 稱 「法 定 程 序 」 ，係指凡限制人民身體  

自 由 之 處 置 ，不 問 其 是 否 屬 於 刑 事 被 告 之 身 分 ，除須有法律之依 

據 外 ，尚 須 分 別 踐 行 必 要 之 司 法 程 序 或 其 他 正 當 法 律 程 序 ，始得 

為 之 。此 項 程 序 固 屬 憲 法 保 留 之 範 疇 ，縱係立法機關亦不得制定 

法 律 而 遽 予 剝 奪 ；惟 刑 事 被 告 與 非 刑 事 被 告 之 人 身 自 由 限 制 ，畢 

竟 有 其 本 質 上 之 差 異 ，是其必須踐行之司法程序或其他正當法律

32「期 間 ：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此舉等於將第9 1條 之 1 改 為 『不定期刑』 ，其嚴重 

違 反 第 1 條的罪刑法定主義，且不利於行為人的再社會化。」張 麗 卿 （2 0 1 6 ) ， 《刑 

法總則理論與運用》 ，頁 38-39，臺 北 ：五 南 。

33在 不 定 期 監 禁 下 ，受處分人心理上往往會產生無助或無望的感覺，因而導致憂鬱症候 

群 、慢 性 焦 慮 、絕 望 、對於未來 的 恐 懼 ，甚至發生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及自殺意念。5ee 
Physicians for Human Rights, Punishment Before Justice: Indefinite Detention in the US 11 
(2011).

34「刑罰以行為人過去的行為罪責為前提及上限；保安處分則與行為人之罪責無關，而是 

以行為人未來的危險性為基礎，並以比例原則為界限。」林 钰 雄 （2 0 1 6 ) ， 《新刑法 

總則》 ，頁 3 0 ，臺 北 ：元 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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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序 ，自 非 均 須 同 一 不 可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6 9 0 號 解 釋 文 第 3 段參

昭 ） 3 5 。
/ * /

未 有 最 長 期 限 之 強 制 治 療 若 係 以 治 療 為 目 的 （treatment- 

oriented) ，限 於 治 療 所 必 要 之 範 圍 始 拘 束 人 身 自 由 ，且其程度 

係 屬 節 制 （less-restrictive) ，非 有 刑 事 處 罰 性 質 ，即不能與具有 

刑 事 處 罰 性 質 之 拘 束 人 身 自 由 處 遇 等 同 視 之 。惟其仍具有拘束人 

身 自 由 之 本 質 ，僅 於 符 合 比 例 原 則 ，且踐行必要之正當法律程序  

之 下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6 9 0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第 1 段 參 照 ） ，亦 即 ，具 

有 優 越 之 公 共 利 益 （ strong justification) ，且以侵害性最小之手  

段 為 之 ，始 能 謂 之 符 合 憲 法 第 8 條 所 保 障 之 人 身 自 由 權 利 。35  36

( 二 ）刑 法 第 9 1 條 之 1 之 強 制 治 療

「保 安 處 分 係 對 受 處 分 人 將 來 之 危 險 性 所 為 拘 束 其 身 體 、自 

由 等 之 處 置 ，以 達 教 化 與 治 療 之 目 的 ，為 刑 罰 之 補 充 制 度 。」 、 

「保 安 處 分 之 措 施 亦 含 社 會 隔 離 、拘 束 身 體 自 由 之 性 質 ，其限制 

人 民 之 權 利 ，實 與 刑 罰 同 。」業 經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4 7 1 號解釋文及 

其 理 由 書 第 2 段 所 指 明 。刑 法 第 9 1 條 之 1 之 強 制 治 療 ，係屬拘束 

人 身 自 由 之 保 安 處 分 ，以 剝 奪 受 處 分 人 之 人 身 自 由 為 内 容 ，旨在 

隔 絕 、威 嚇 及 矯 治 受 處 分 人 ，期 能 達 到 特 別 預 防 ，具有濃厚之自 

由 刑 色 彩 。37

35許宗力大法官於司法院釋字第6 9 0 號解釋提出之部分不同意見書，就審查傳染病防治 
法第 3 7 條第 1 項有關剝奪人身自由之規定，更進一步指出：「刑事被告與非刑事被告 

之人身自由限制，所須踐行之司法程序或其他正當法律程序，『非均須同一不可』的 
立場，換言之，只要能有一個可以讓法官及時介入審查的機會，以減少濫權。」

36 "A statute perm itting indefin ite detention  would raise serious constitutional questions. 
Freedom  from  im prisonment lies at the heart of the liberty protected by the Due Process 
Clause. Government detention  violates the Clause unless it is ordered in a crim inal proceeding 
with  adequate procedural safeguards or a special justification  outweighs the individual's 
liberty interest." Zadvydas v. Davis, 533 U.S. 678, 690 (2001).

37司法院釋字第5 2 8號解釋理由書第1 段 ：「刑事法採刑罰與保安處分雙軌之立法體制， 

本於特別預防之目的，針對具社會危險性之行為人所具備之危險性格，除處以刑罰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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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 制 治 療 之 保 安 處 分 ，其 執 行 係 以 監 禁 為 其 内 容 ，此觀依保 

安 處 分 執 行 法 第 1 5條 第 2 項授權訂定之保安處分戒護辦法第2 條 

規 定 ，保 安 處 分 處 所 ，不 論 晝 夜 ，均 應 嚴 密 戒 護 ；同 辦 法 第 1 1條 

規 定 ，對 於 受 禁 戒 監 護 及 強 制 治 療 處 分 人 ，得指定區域於限制時  

間 内 ，許 其 自 由 散 步 ；同辦法第 1 2條 規 定 ，對於強制治療之受處 

分 人 得 施 用 戒 具 或 收 容 於 鎮 靜 室 ，特 定 情 形 下 得 使 用 搶 械 等 ，均 

與 監 獄 行 刑 法 第 2 1 條 第 1 項 、第 2 4 條 、第 2 5 條 及 第 5 4 條關於 

嚴 密 戒 護 、施 用 戒 具 、使 用 搶 械 及 限 制 時 間 地 點 活 動 之 規 定 雷 同 ， 

即 可 得 知 。

另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2 條 及 第 7 8 條 規 定 ，強制治療處所為公 

私 立 醫 療 機 構 ，並由法務部或由法務部委託地方行政最高機關設  

置38 ; 目 前 所 謂 「公 私 立 醫 療 機 構 」為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  

附設培德醫院」39，隸屬於監獄。又依法務部所訂定之辦理性侵

另 施 以 各 種 保 安 處 分 ，以 期 改 善 、矯治行為人之偏差性格。」又 「保 安 處 分 ，乃除了 

刑 罰 以 外 ，現行刑法所承認的法律效果，因 此 ，刑罰與保安處分併稱為雙軌制裁體系。 

保安處分乃針對特定行為人的社會危險性所設的社會防衛措施，可以說是特別預防思 

想 （隔 絕 、威嚇或矯治）底下的 產 物 。...保安處分於我國的主要問題不在於欠缺法律授 

權 基 礎 ，而 是 授 權 基 礎 往 往 過 度 模 糊 空 洞 ，甚至於可能被當成強迫勞動的刑罰方式  

(如強制工作）或 作 為 絕 對 不 定 期 刑 （如性犯罪者之強制治療）來 濫 用 。」林 钰 雄 ， 

同 註 3 4 ，頁 6 9 7。又 最 高 法 院 1 0 1年度台抗字第 7 3 9 號 刑 事 裁 判 ： M去律不溯及既往 

及罪刑法定為刑法時之效力之兩大原則，行 為 應 否 處 罰 ，以行為時之法律有無明文規 

定 為 斷 ，苟 行 為 時 之 法 律 ，並 無 處 罰 明 文 ，依 刑 法 第 一 條 前 段 ，自不得因其後施行之 

法律有處罰規定而予處罰。又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係以剝奪受處分人之人身自 

由 為 內 容 ，性質上具有濃厚自由刑之色彩，亦應有上揭原則之適用，故刑法第一條後 

段明定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即本斯旨為規 

範 。」

38最高法院1〇〇年台抗字第4 6 0 號 刑 事 裁 定 ： 「刑法之強制治療，固屬於附帶拘束人身 

自由之保安處分之一種，但拘束人 身 自 由 ，並非衹侷限於拘禁在監獄之内一途。法律 
之 解 釋 ，倘 法 文 所 示 者 ，係一般日常生活用語，自應以通常之意義理解之，不容法律 

人 以 非 謙 虛 之 心 態 ，為 不 同 、深 奧 、甚 至 扭 曲 之 解 讀 ：而 治 療 ，乃 治 病 療 疾 之 意 ，別 

無 他 解 。治 療 場 所 ，以 醫 院 最 為 適 當 ， 『病 人 』到 此 求 診 治 病 ，屬 於 普 通 常 識 ；至於 

監 獄 ，乃 囚 禁 『犯 人 』之 所 在 ，縱 然 存 有 教 化 、矯 正 功 能 ，稍 具 辨 識 能 力 之 人 ，並不 

會 混 淆 醫 院 、監獄其實 大 不 相 同 。是將應於醫院治療之病人，送人囚禁犯人之監獄處 

遇 ，非但傷害其 人 性 尊 嚴 ，抑且引致旁人以負面之有色眼光對待，其 非 宜 、欠 妥 ，不 

待 煩 言 ；醫療法對於各種醫療機構定有規範，未見監獄在內，益為明證」 。

39依司法改革進度追蹤資訊平台：「依 『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2 條 、第 7 8 條 ，強制治療 

處 所 為 公 、私 立 醫 療 機 構 ，並由法務部設置。9 6 年 至 1 0 0年 期 間 ，本部先後協助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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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犯罪加害人刑後強制治療作業要點第 1 1點 ，強制治療處所應予 

戒 護 防 止 脫 逃 ；第 1 3 點 ，得 施 用 戒 具 、使 用 搶 械 ；第 2 1 點 ，應 

指 定 區 域 ，許 可 受 處 分 人 於 限 制 時 間 内 自 由 散 步 活 動 。從 而 ，強 

制 治 療 之 受 處 分 人 ，係全 時 間 處 在 監 獄 内 之 場 所 ，與 家 庭 及 社 區  

完 全 隔 絕 ，亦 無 工 作 或 就 學 之 可 能 。 4Q

綜 上 ，刑 法 第 9 1 條 之 1 之 強 制 治 療 ，係具有刑事處罰性質之 

保 安 處 分 ，其 未 有 最 長 期 限 之 限 制 ，侵 害 人 身 自 由 甚 鉅 ，依首揭 

之 說 明 ，難 謂 實 質 正 當 ，違 反 憲 法 第 8 條對於人身自由之保障及 

第 2 3 條 之 比 例 原 則 甚 明 。*  41

醫療機構承辦強制治療處所意願 4 次 ，均 因 戒 護 人 力 、鄰 避 效 應 、活動空 間 等 問 題 ， 

而無醫療機構具承辦意願。法務部為 執 行 需 要 ，9 9 年指定臺中監獄附設培德醫院（以 

下 簡 稱 培 德 醫 院 ） 為 強 制 治 療 處 所 ，並 將 受 處 分 人 集 中 收 治 於 該 院 。」 

https://jud icia lreform .gov.tw / Res〇lutions/Form/?fn=58& sn=6-2-2&o id=25 (最 後 造 訪 日 期 ：

1 0 9年 1 0 月 2 4 日） 。 「刑 法 第 9 1 條 之 1 性侵害犯強制治療處所：自 9 9 年起矯正署依 

『臺灣臺中監獄附設培德醫院性侵害加害人刑後強制治療暫時收治計畫』 ，由培德醫 

院 2 0 床位收治刑後強制治療受處分人迄今。」監 察 院 1 0 9年 7 月 2 9 日 1 0 9司 調 0056 
調 查 報 告 ，頁 2 9 。另最高法院 1 0 0年度台抗字第 1054號 刑 事 裁 定 ： 「培德醫院既屬公 

立 機 關 （構 ）附 設 醫 院 ，並有相當之醫療設備及人員提供專業之治療，依 上 開 說 明 ， 

自與監獄有間而屬合法之強制治療場所。檢察官指定培德醫院作為抗告人刑後強制治 

療 之 場 所 ，經核尚無不合。」

「有關性罪犯刑後強制治療之執行，毫 無 疑 問 ，強制治療是在極度限制人身自由之情況 
下 進 行 。」孟 玉 梅 ，同 註 2 9 ，頁 5 1 。又歐洲人權法院於20 0 9年 的 M . v. G e rm any案判 

決 中 指 出 ： 「歐 洲 人 權 公 约 第 7 條所稱刑罰之概念意涵，應由歐洲人權法院自主解釋。 

為 提 供 有 效 之 保 障 ，不能僅著眼於系爭措施之名稱或用語。歐洲人權法院應自行判斷， 

系爭措施是否該當於歐洲人權公約第 7 條 所 稱 之 刑 罰 。判 定 之 準 據 在 於 ，系爭措施是 

否源自於犯罪之刑事裁判。」 、 「保安監禁構成歐洲人權公約第 7 條 所 稱 之 刑 罰 。」

M. V. Germany, No. 19359/04; paras. 120, 133 (Eur. Ct. H.R. 2009), available at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96389(last visited Oct. 24, 2〇2〇) .中 文 翻 譯 ，參見李建 

良 譯 U 〇1 3 ) ， 《歐洲人權法院裁判選譯（三 ）》 ，頁 8 2 5 、8 2 8 。臺 北 ：司 法 院 。

41不 同 見 解 ，參 見 「刑 法 第 9 1 條 之 1 建構的篩選機制下，只有那些屢經評估均被認為是 

高 再 犯 危 險 之 性 罪 犯 ，才會成為不定期限之強制治療的對象。雖然強制實施之不定期 

限治療對受治療之性罪犯造成人身自由之重大限制，甚 至 是 剝 奪 ，但這群少數高再犯 

危險之性罪犯對不特定大眾造成的身心傷害，與其個人於治療期間受到之人身自由之 

限 制 相 比 ，若強制治療能使性罪犯之再犯危險降低，使 其 個 人 復 歸 社 會 ，並使不特定 

大眾之人身安全受到保護，免 於 受 到 性 犯 罪 侵 害 ，縱 使 強制治療未明定終期，應非為 
過 苛 之 手 段 。 f 盂 玉 梅 ，同 註 2 9 ，頁 7 2 。惟上開主張未見將「監 禁 式 」強制治療手段 

之侵害嚴重程度考慮在内。至 於 實 際 執 行 之 情 形 ，參 見 張 子 午 ， 〈性 侵 、非 法 處 所 、 

無 限 期 隔 離 _ 全 球 最 嚴 格 強 制 治 療 模 式 下 ，陽 光 照 不 到 的 暗 影 〉 ， j：報 f 者 》 。 
https://www.twreporter.Org/a/sex-offender-treatment-controversy-place (最後造訪曰，照 ： 

109 ‘ 10 月 24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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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性 侵 害 犯 罪 防 治 法 第 2 2 條 之 1 之 強 制 治 療

1 . 立 法 歷 程

刑 法 有 關 強 制 治 療 之 規 定 ，最 早 係 於 2 3 年 所 制 定 ，目的 

在於治療染有花柳病或麻瘋而犯刑法第 2 8 5 條 （已 於 1 0 8 年 

删 除 ）罪名42之 被 告 ，與現行規定旨在治療性侵害犯罪之被  

告 ，迥 然 有 異 。

刑 法 第 9 9 條 之 1 關於性侵害犯罪被告強制治療之規定， 

係 於 8 8 年 3 月 3 0 日 所 增 訂 、8 8 年 4 月 2 3 日施行4 3，建立 

「刑 前 強 制 治 療 」制 度 ，強 制 治 療 在 刑 之 執 行 前 為 之 ，設有 

最 長 3 年 之 期 限 ，且 強 制 治 療 日數可折抵有期徒刑、拘役或 

罰 金 易 服 勞 役 之 日 數 。

鑑 於 性 侵 害 犯 罪 被 告 於 審 判 中 否 認 犯 行 之 情 形 ，強制治 

療 前 提 之 性 侵 害 犯 罪 尚 未 經 法 院 判 決 認 定 ，此時實施有無施 

以 治 療 必 要 之 鑑 定 ，恐 有 違 反 無 罪 推 定 原 則 之 疑 慮 ；又在刑 

前 強 制 治 療 之 制 度 下 ，治 療 完 畢 仍 需 接 續 執 行 刑 罰 ，治療之 

效 果 是 否 於 被 告 執 行 刑 罰 完 畢 出 監 時 依 然 存 在 ，不無疑問等 

理 由 ，刑 法 第 9 1 條 之 1 嗣 於 9 4 年 5 月 1 7 曰 修 正 、9 5 年 7 

月 1 日施行44，將 原 本 之 「刑 前 強 制 治 療 」變 更 為 「刑後強

42 2 3 年所制定之刑法第 2 8 5條 規 定 ：「明知自己有花柳病或麻瘋，隱瞞而與他人為猎褻 

之 行 為 或 簽 淫 ，致 傳 染 於 人 者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103 

年修正調高罰金為「十萬元以下罰金」 ，108年經立法機關以犯該罪名即該當於傷害罪 

核無重覆規定必要而予删除。

43 8 8 年 3 月 3 0 日修正之刑法第9 1 條 之 1 :

犯第二百二十一條至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二百 二 十 八 條 、第 二 百 二 十 九 條 、第二百三 

十 條 '第 二 百 三 十 四 條 之 罪 者 ，於裁判前應經鑑定有無施以治療之必要。有施以治療 

之 必 要 者 ，得令人相當處所，施以治 療 。

前項處分於刑之執行前為之，其期間至治癒為止。但最長不得逾三年。」

44 9 7年 5 月 1 7 日修正之刑法第9 1 條 之 1 :

犯第二百二十一條至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二百 二 十 八 條 、第 二 百 二 十 九 條 、第二百三 

十 條 、第二百三十四條 '第三百三十二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三百三十四條第二款、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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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治 療 」 ，同 時 建 立 「獄 中 輔導治療」 （第 9 1 條 之 1 第 1 項 

第 1 款 ） 、 「社區輔導治療」 （第 9 1條 之 1 第 1 項 第 2 款 ） 、 

「辅導治療後強制治療」 （第 9 1 條 之 1 第 1 項 第 1 款 及 第 2 

款 ）之 配 套 機 制 ，且 係 治 療 至 治 癒 為 止 ，未 有 最 長 期 限 ，亦 

無 法 折 抵 刑 罰 。

9 5 年 7 月 1 日 施行之強制治療新法，因強制治療屬拘束 

人 身 自 由 之 保 安 處 分 。依 刑 法 第 1 條 規 定 ，拘束人身自由之 

保 安 處 分 ，以 行 為 時 之 法 律 有 明 文 規 定 者 為 限 ；第 2 條 規 定 ， 

行 為 後 法 律 有 變 更 者 ，原 則 上 適 用 行 為 時 之 法 律 ，例外於行 

為 後 之 法 律 有 利 於 行 為 人 之 情 形 ，始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  

法 律 。是 比 較 新 舊 法 ，8 8 年 4 月 2 2 日以前尚無性侵害犯罪 

被 告 強 制 治 療 之 規 定 ，而 8 8 年 4 月 2 3 日 至 9 5 年 6 月 3 0 曰 

期 間 之刑前強制治療有最長期間限制且可折抵刑期，較 9 5 年 

7 月 1 日施行之新法更有利於行為人，故性侵害犯罪行為在 

9 5 年 6 月 3 0 日 以 前 之 被 告 ，應 適 用 行 為 時 法 律 ，不能對其 

溯及既往適用裁判時法律之刑後強制治療新制。45

1 0 0 年 3 月 間 ，雲林縣發生林姓男子強制性交葉姓女國 

中 生 並 予 殺 害 棄 屍 之 事 件 ，林 姓 男 子 於 事 件 發 生 前 ，已二度 

因 性 侵 害 犯 罪 入 監 ，先 經 法 院 判 處 有 期 徒 刑 5 年 8 月 確 定 ，

8 9 年 假 釋 出 監 後 ，旋 即 於 9 1 年 再 犯 ，而 為 法 院 判 處 9 年有 *

三百四十八條第二項第一款及其特別法之罪，而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得 令 入 相 當 處 所 ， 

施 以 強 制 治 療 ：一 、徒 刑 執 行 期 滿 前 ，於 接 受 輔 導 或 治 療 後 ，經 鑑 定 、評 估 ，認有再 

犯 之 危 險 者 。二 、依 其 他 法 律 規 定 ，於接受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後，經 鑑 定 、評 估 ， 

認有再犯之危險者。

前項處分期間至其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執 行 期 間 應 每 年 鑑 定 、評估有無停止治療 

之 必 要 。

最 高 法 院 9 6 年 度 第 3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 「民國九十五年七月一日起施行之刑法第九 

十一條之一有關強制治療規定，雖將刑前治療改為刑後治療，但 治 療 期 間 未 予 限 制 ， 

且 治 療 處 分 之 日 數 ，復 不 能 折 抵 有 期 徒 刑 、拘役或同法第四十二條第六項裁判所定之 

罰 金 額 數 ，較修正前規定不利於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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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徒 刑 確 定 ，後 案 服 刑 期 間 均 未 能 通 過 獄 中 治 療 之 評 估 ，卻 

礙 於 其 犯 罪 行 為 發 生 於 9 5 年 6 月 3 0 日 之 前 ，9 5 年 7 月 1 曰 

施 行 之 刑 後 強 制 治 療 規 定 無 法 溯 及 適 用 於 林 姓 男 子 ，其執行 

期 滿 即 刻 出 監 ，出 監 後 旋 即 再 犯 ，震 驚 社 會 。46立 法 院 「為 

解 決 9 5 年 6 月 3 0 日以前犯性侵害犯罪之加害人，於接受獄 

中 治 療 或 社 區 身 心 治 療 或 輔 導 教 育 後 ，經 鑑 定 、評 估 ，認有 

再 犯 之 危 險 者 ，因不能適用 9 5 年 7 月 1 日修正施行後之刑法 

第 9 1 條 之 1 有 關 刑 後 強 制 治 療 規 定 ，而產生防治工作上之漏 

洞 ，導致具高再犯危險之性侵害加害人於出獄後不久即再犯  

性 侵 害 犯 罪 ，衍 生 法 律 空 窗 之 爭 議 。」於1〇〇年1 0 月 2 5 日 

修 正 性 侵 害 犯 罪 防 治 法 部 分 條 文 ，增 訂 第 2 2 條 之 1 之強制治 

療 規 定 ，且 於 1 0 1 年 1 月 1 日 施 行 。

2.實質解釋

1 0 0 年 立 法 過 程 中 ，為迴避刑法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  

分 禁 止 溯 及 既 往 規 定 之 爭 議 ，或有使用民事監護或行政處分 

之 用 語 。47 *  49惟 性 侵 害 犯 罪 防 治 法 第 2 2 條 之 1 之 強 制 治 療 ，究 

為 拘 束 人 身 自 由 之 保 安 處 分 ，或僅為拘束人身自由之民事監

46參 見 許 福 生 （2 0 1 4 ) ， 〈我國性侵害犯後強制治療之檢討〉 ，收 錄 於 《刑事政策與犯 

罪 研 究 論 文 集 U 7 ) 》 ，頁 223 ，臺 北 ：司法官學院。

4 7「參諸刑 法 第 1 條 修 正 理 由 認 『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如強制工作） ，係以剝奪受

處分人之人身自由為其内容，在 性 質 上 ，帶有濃厚自由刑之色彩，亦應有罪刑法定主 

義衍生之不溯及既往原則之適用，爰於後段增列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亦以行為 
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以 求 允 當 。』則縱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 2 條聲請依刑 

法 第 9 1 條 之 1 之刑後強制治療，亦將因屬具有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而 有 『罪刑 

法定主義』所 衍 生 之 『禁止溯及既往』之 問 題 ，故 在 本 條 第 2 項 增 訂 『溯及適用』之 

規 定 ，仍無法因此即可溯及適用。故為求妥善解決法理爭議，並避免防治上之漏洞， 

本部已參考美國民事監護制度之 精 神 ，建議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之主管機關内政部於該 

法增訂非屬保安處分注質之安置治療規定。」法務部檢察司，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 

員 會 1 0 0年 6 月 1 日審查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書面報告〉 ，《立法院公報》第 1 0 0卷第

49 期 ，頁 1 2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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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 或 行 政 處 分 ，應 經 實 質 解 釋 48，針對拘束人身自由之性質  

而 論 ，不能拘泥於立法過程中所宣稱之定性。49

是 就 文 義 解 釋 而 言 ，性 侵 害 犯 罪 防 治 法 第 2 2 條 之 1 之用 

語 為 強 制 治 療 ，加 害 人 經 「獄 中 輔 導 治 療 」或 「社區輔導治 

療 」後 ，仍 有 再 犯 危 檢 * 即應接受機構式之強制治療至再犯  

危 險 顯 著 降 低 為 止 ，且 執 行 期 間 應 每 年 至 少 一 次 鑑 定 、評估 

有 無 停 止 治 療 必 要 ，此 與 刑 法 第 9 1 條 之 1 強制治療規定所使 

用 文 字 、語 法 及 結 構 幾 乎 如 出 一 轍 。

就 目 的 解 釋 而 言 ，性 侵 害 犯 罪 防 治 法 第 2 2 條 之 1 之立法 

說 明 稱 ，其 係 為 避 免 「高再犯危險之性侵害加害人於出獄後  

不久即再犯性侵害犯罪」 ，與 刑 法 第 9 1 條 之 1 之立法說明所 48 49

48 5ee M . V. Germany, supra note 40, paras. 72.李建良譯，同註 4 0 ，頁 81 3。

49美國司法實務於認定拘束人身自由處遇係刑事處罰或民事監護時，最主要的判斷標準 
厥為立法者的意思（legislative intent) ，即便受處分人接受處遇之處所位在監獄之矯正 
機關內。有研究指出，美國計有22個區域（包括20個州、聯邦政府及哥倫比亞特區） 
定 有 「性侵害危險」 （sexually dangerous) 或 「性暴力」 （sexually violent) 加害人民 

事監護的規定。其 中 ，聯邦政府雖未明文規定民事監護應於如何之處所執行，但實際 

上係在北卡羅萊納州聯邦監獄內執行；伊利諾州、麻 州 、新罕布什爾州、紐澤西州、 
北達科塔州等 5 個 州 ，係法律明文規定由矯正機關執行：佛 州 、愛荷華州、堪蔭斯州、 
密蘇里州、紐約州、南卡羅萊納州、维吉尼亞州、威斯康幸州等8 個 州 ，係規定由衛 
生或人事機關（state Health or human services departments) 執 行 ，但授權得與矯正機 

關或私人公司簽約委託執行。得由矯正機關執行的州通常會規定強制治療區域必須與 
刑事執行區域分離，惟未規定強制治療受處分人應接受如何不同於刑事受刑人之處遇。 
另有亞利桑那州、加 州 、華盛頓州、哥倫比亞特區、内布拉斯加州、賓 州 等 6 個州則 

規定應由州立醫院等人身自由拘束程度較低之機關或機構執行。 Arielle W . Tdman, 5狀 
Offender C/V" CommZf/nenf fo Pr/son Post-/<7/?gs/ey, 113 N w . U. L. Rev. 155, 166-167 (2018).此 

外 ，有關美國法上強制治療是否構成刑事處罰的判準，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曾指出"The 
punitive nature of the sanction here is evident under the tests traditionally applied to 
determine whether an Act of Congress is penal or regulatory in character, even though in other 
cases this problem has been extremely difficult and elusive of solution. Whether the sanction 
involves an affirmative disability or restraint, whether it has historically been regarded as a 
punishment, whether it comes into play only on a finding of scienter, whether its operation 
will promote the traditional aims of punishment - retribution and deterrence, whether the 
behavior to which it applies is already a crime, whether an alternative purpose to which it may 
rationally be connected is assignable for it, and whether it appears excessive in relation to the 
alternative purpose assigned are all relevant to the inquiry, and may often point in differing 
directions. Absent conclusive evidence of congressional intent as to the penal nature of a 
statute, these factors must be considered in relation to the statute on its face." Kennedy v. 
Mendoza-Martinez, 372 U.S. 144,168-169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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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 「加 害 人 之 強 制 治 療 是 以 矯 正 行 為 人 異 常 人 格 及 行 為 ，使 

其習得自我控制以達到再犯預防為目的」 ，其 「預 防 再 犯 」 

以防衛社會之實質意義並無二致。

就 歷 史 解 釋 而 言 ，立法機 關 增 訂 性 侵 害 犯 罪 防 治 法 第 22 

條 之 1 之 初 ，係 因 刑 法 第 9 1 條 之 1 關於刑後強制治療之規定 

於 9 5 年 7 月 1 日 生 效 施 行 ，依 刑 法 第 2 條 第 1 項關於行為後 

拘 束 人 身 自 由 保 安 處 分 之 法 律 有 變 更 者 ，應適用行為時之法 

律 之 規 定 ，不 能 夠 適 用 於 9 5 年 6 月 3 0 日前實施性侵害犯罪 

之 行 為 人 ，為 免 9 5 年 6 月 3 0 日前實施性侵害犯罪之行為人 

於 執 行 完 畢 出 獄 後 再 犯 性 侵 害 犯 罪 ，爰 為 此 項 立 法 。立 法 者  

之 原 意 係 使 所 有 之 性 侵 害 犯 罪 行 為 人 不 分 行 為 時 間 先 後 ，一 

律 接 受 拘 束 人 身 自 由 之 強 制 治 療 ，甚 為 明 確 。5Q

3 .  屬 拘 束 人 身 自 由 之 保 安 處 分

從 而 ，就 規 範 面 而 言 ，性侵害 犯 罪 防 治 法 第 2 2條 之 1 之 

強 制 治 療 ，與 刑 法 第 9 1 條 之 1 之 強 制 治 療 ，可 謂 實 質 相 同 ， 

均 為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

4 .  性 侵 害 犯 罪 防 治 法 第 2 2 條 之 1 之 強 制 治 療 ，雖 有 意 淡 化 監 禁  

色 彩 ，惟 仍 無 解 於 拘 束 人 身 自 由 保 安 處 分 之 本 質

性侵害 犯 罪 防 治 法 第 2 2條 之 1 強 制 治 療 之 執 行 ，並非援 

用 保 安 處 分 執 行 之 相 關 規 定 ，而係依照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2 2 條 之 1 第 5 項 授 權 訂 定 之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十二條 

之一加害人強制治療作業辦法」 。該 作 業 辦 法 第 2 條 第 3 款

5° 「該條文實質上已經使得刑法第九一條之一規範效力產生溯及效果，以達成彌補法律適 
用空窗之目的，進而使得法律生效前，因犯性侵害罪遭判刑確定之受刑人在出獄前， 
若經評估仍具高度再犯危險時，檢察官得據以向法院聲請施以強制治療保安處分。」 
周佳宥（2 0 1 3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二條之一第一項規定之合憲性研究一以溯 

及既往禁止原則為討論中心〉 ，《法學新論》第 44期 ，頁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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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定 ，強 制 治 療 處 所 係 指 内 政 部 委 託 法 務 部 、國防部指定之 

醫 療 機 構 或 其 他 處 所 ；第 7 條 第 1 項 規 定 ，強制治療處所因 

治 療 目 的 ，限 制 強 制 治 療 受 處 分 人 之 居 住 場 所 或 行 動 者 ，應 

依 性 別 分 離 原 則 辦 理 及 於 必 要 範 圍 内 為 之 ；第 7 條 第 2 項規 

定 ，強 制 治 療 處 所 ，於 保 障 受 處 分 人 安 全 之 必 要 範 圍 内 ，得 

設 置 監 看 設 備 。但 應 告 知 受 處 分 人 ；第 7 條 第 3 項 規 定 ，為 

防 範 緊 急 暴 力 意 外 、自 殺 或 自 傷 之 事 件 或 其 他 管 理 之 必 要 時 ， 

得 拘 束 受 處 分 人 身 體 或 限 制 其 行 動 自 由 於 特 定 設 施 内 。但不 

得 逾 必 要 之 時 間 及 以 不 正 當 之 方 式 為 之 。規範上與保安處分  

之執行有所區別 5 1，且 自 1 0 4 年起在臺中監獄附設培德醫院  

内 另 設 一 區 執 行 ，並 稱 為 「草 屯 療 養 院 大 肚 山 莊 」5 2，有意

「臺中監獄培德醫院暫時收治專區計畫收治對象，原是適用刑法第9 1 條 之 1 者 ，惟為 
配合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 2 之 1 條處所指定，法務部 2 0 1 2年 2 月 3 日函示指定臺中 
監獄附設培德醫院為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 2條 之 1 加害人強制治療處所」。許福生， 

同註 4 6 ，頁 2 3 1。

「在 2 0 0 6年以前犯案者（適 用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2 2 -1條 ） ，由草屯療養院負責 

處 遇 ，在培德醫院二樓有一個獨立空間稱為「大肚山莊」 ，目前有約 1 5 位個案在裡 

面 。...儘管如此，這裡面臨的困局與培德醫院並無二致：心理治療對低功能個案效果有 
限 。...即使認知功能正常，這 些 2 0 0 6 年以前犯案者被監禁至今，脫離社會已久，長期 
在封閉環境内，沒有在現實中驗證或調整治療成效的機會。」張子午，同 註 4 1 。 4 生 
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 2 條之 1 個 案 ，...原本同在培德醫院進行，但在 2 0 15年前後改由衛 

生福利部委託草屯療養院承接，惟場域仍在臺中監獄内商借院區，以 『大肚山莊』之 
名義 進 行 ，但內部管理不受臺中監獄所規範，而須自聘保全人力等等。」陳科维 
( 2〇17 ) ，《我國性侵害犯治療處遇問題之探究》 ，頁 I4 2 ,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 
究所碩士論文。「目前性侵害者強制治療個案有6 0 餘 人 ，在臺中監獄內附設專區執行， 

不論所謂名稱是附設培德醫院或草屯療養院大肚山莊，都是在臺中監獄內，就在監獄 
其中的一個教區分屬二、三樓層。」中華民國犯罪橋正協會，〈強制治療，應該回歸 
醫 療 機 構 ，不 應 再 違 法 放 在 監 愈 執 行 〉 ，該 協 會 官 網 ，|1如://\«\^.〇3「「6比0门5- 

cca.org.tw /index.php?do=press_ info&id=24906 (最後溜J覽日期：2020 年 10 月 24 日） 。 

關 於 1 0 1 年 至 1 0 4 年之強制&療執行情形，有 謂 「實質上處所及處遇並無太大差別，
更加強化本條違憲之虞慮。」許福生，同註 4 6 ，頁 232 -233、2 4 1 。惟前監察委員高鳳 

仙主筆之監察院調查報告稱：「法務部為刑法第9 1 條之 1 之主管機關、衛福部為性侵 

害犯罪防治法第2 2條 之 1 之主管機關。經本院實地履勘矯正署委託中國醫藥大學附設 

醫院辦理培德醫院收治刑法第9 1 條 之 1 對象與衛福部草屯療養院承接大肚山莊執行性 
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 2條之 1 個案觀之，大肚山莊收治處所空間寬敞，草屯療養院治療 
團隊具司法精神醫學專業人員，並針對性侵害加害人設計諸多治療方案，自 104年 5 月 

6 曰開辦迄今再犯人數為零，資源及成效均較培德醫院為佳，且執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第 2 2 條 之 1 之外聘人員處遇費用亦高於刑法第9 1 條 之 1 個案之處遇費用，凸顯性侵 
害犯刑後治療者之處境及待遇明顯落差。」監察院 1 0 9年 7 月 2 9 日 1〇9 司調 0 0 %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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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 顯 治 療 而 淡 化 監 禁 色 彩 ，並 與 刑 事 受 刑 人 及 受 處 分 人 區 隔 。

然 而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2 2 條 之 1 之不定期拘束人身 

自 由 之 強 制 治 療 ，係 為 預 防 再 犯 之 目 的 ，以拘束人身自由作 

為 主 要 手 段 （即 非 以 治 療 為 主 要 手 段 ，僅在治療必要範圍内  

始 拘 束 人 身 自 由 ） ，而 得 將 受 處 分 人 永 遠 禁 錮 ，並與社會隔 

離 ，此 「不 定 期 保 安 處 分 」之 本 質 ，並不因上開調整執行方 

法 而 有 所 不 同 。再 則 ，歐 洲 人 權 法 院 於 2 0 0 9年 M .v. Germany 

一 案 判 決 中 引 用 歐 洲 反 酷 刑 委 員 會 之 調 查 報 告 指 出 ，儘管德 

國 強 制 治 療 處 所 是 「擁 有 衛 生 設 備 的 單 人 房 」 、 「明亮而尚 

且 寬 敞 的 公 共 環 境 」 、提 供 受 處 分 人 「煮 熱 茶 、準備小點心 

的 廚 房 」及 「可 以 清 洗 、熨 燙 衣 物 的 空 間 」 、 「房間維持開 

啟 一 整 天 」 、 「額 外 的 會 客 時 間 、戶 外 活 動 時 間 、零 用 金 」 、 

「不受限 制 的 使 用 電 話 」 ，受處分人亦有機會從事全日工作 

等 之 開 放 式 環 境 ，但 同 時 認 為 ，強制治療處分既得不定期限 

剝 奪 人 身 自 由 ，可 將 受 處 分 人 永 久 隔 絕 於 社 會 之 外 ，較 之 原  

本 所 受 刑 罰 更 長 ，乃 最 為 嚴 厲 的 處 分 ，該 當 於 歐 洲 人 權 公 約  

所 稱 之 刑 罰 。53因 此 ，縱 然 宣 稱 係 民 事 監 護 或 行 政 處 分 ，或 

甚 至 調 整 執 行 方 法 以 降 低 監 禁 強 度 ，仍無法袪除其係基於預 

防 再 犯 理 由 ，以 隔 離 監 禁 作 為 手 段 ，而為拘束人身自由保安 

處 分 之 本 質 。既 然 是 拘 束 人 身 自 由 之 保 安 處 分 ，則其未定有 

最 長 期 間 限 制 ，得 以 永 久 或 長 期 監 禁 受 處 分 人 ，使其毫無復 

歸 社 會 之 機 會 ，手 段 極 為 嚴 厲 ，未按危險性高低給予不同程 

度 之 處 遇 或 替 代 措 施 （詳參 爭 點題綱三之說明） ，有違比例 

原則中之必要性原則與狹義比例原則。

查報告，頁 17-18、2 9。

53 5ee M . v_ Germany, supra note 40, paras. 94-97,127,132.李建良譯，同註 4 0 ，頁 814-817 〇



題 綱 三 ：性 侵 害 犯 罪 加 害 人 因 刑 法 第 9 1 條 之 1 或 性 侵 害 犯 罪 防 治 法 第  

2 2 條 之 1 規 定 而 受 強 制 治 療 者 ，其 異 常 人 格 及 行 為 ，有 無 治  

癒 （矯 正 至 與 常 人 無 異 ） 之 可 能 ？ 一 般 而 言 ，接 受 強 制 治 療  

者 ，需 經 過 多 長 時 間 方 能 達 到 「再 犯 危 險 顯 著 降 低 」 ？實 務  

上 是 否 有 受 長 期 強 制 治 療 卻 仍 未 治 癒 者 ？有 無 強 制 治 療 以 外  

對 人 身 自 由 侵 害 較 小 之 替 代 方 式 ，可 使 加 害 人 達 到 「再 犯 危  

險 顯 著 降 低 」 之 程 度 ？

本應意見

( 一 ） 關 於 有 無 治 癒 可 能 之 問 題

我 國 於 9 4 年 修 正 刑 法 ，將 「刑 前 強 制 治 療 」修 正 為 「刑後強 

制 治 療 ，係 參 酌 美 國 多 年 對 性 罪 犯 治 療 之 經 驗 ，確定其治療目標  

並 非 治 癒 受 處 分 人 ，而是協助受處分人内在自我管理以及引進外  

在 監 督 力 量 ，以 有 效 阻 斷 潛 在 之 再 犯 循 環 ，藉 以 防 治 再 犯 。54該 

次 修 正 時 之 立 法 理 由 第 六 段 ，亦已言明強制治療是以矯正行為人  

異 常 人 格 及 行 為 ，使 其 習 得 自 我 控 制 以 達 到 再 犯 預 防 為 目 的 ，與 

尋 常 之 疾 病 治 療 有 異 ，學 者 及 醫 界 咸 認 「無 治 癒 之 概 念 」 ，應以 

強 制 治 療 目 的 是 否 達 到 而 定 ，故 期 限 以 「再 犯 危 險 顯 著 降 低 為 止 」 

為 妥 ，並 以 每 年 鑑 定 、評 估 方 式 ，避 免 流 於 長 期 監 禁 ，影響加害 

人 之 權 益 ，合 先 敘 明 之 。

我 國 強 制 治 療 制 度 ，係 師 法 美 國 。美 國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於 2002 

年 的 McKune案 判 決 引 用 美 國 司 法 部 橋 正 總 署（National Institution 

of Corrections, Department of Justice ) 報 告 指 出 ： 「治療師及橋正

官 員 普 遍 同 意 ，臨 床 復 歸 處 遇 計 晝 能 夠 使 加 害 人 控 制 其 衝 動 ，因

許福生，同註4 6 ，頁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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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避免再 I巳。」（Therapists and correctional officers widely agree 

that clinical rehabilitative programs can enable sex offenders to 

manage their impulses and in this way reduce recidivism.) 55 ； 「接

受 處 遇 計 畫 性 侵 犯 的 再 犯 率 大 約 是 1 5 %  ; 未 接 受 者 則 為 8 0 % 。」 

(The rate of recidivism of treated sex offenders is fairly consistently 

estimated to be around 15%, whereas the rate of recidivism of 

untreated offenders has been estimated to be as high as 80%.) 56 °

美 國 學 界 對 於 強 制 治 療 的 效 果 則 是 眾 說 紛 紜 ，有 指 出 「儘管 

自 1 9 9 0年 以 來 已 有 超 過 3 5 個 研 究 報 告 ，研究者及政策制定者仍 

然 未 能 就 強 制 治 療 能 夠 有 效 降 低 性 侵 犯 再 犯 達 成 一 致 見 解 。」57 

另 有 針 對 參 與 性 侵 犯 強 制 治 療 處 遇 計 畫 矯 正 人 員 之 調 查 顯 示 ，有 

79.3%的 矯 正 人 員 對 於 計 畫 的 效 果 存 疑 ，然 而 ，對於其他類型處 

遇 計 晝 ，包括精神障礙強制治療處遇計晝，比 例 卻 只 有 4 7 . 6 %。58 

至 於 再 犯 率 ，學 界 研 究 則 認 為 ，必 須 視 處 遇 的 類 型 而 定 ，特定類 

型 的 處 遇 ，例 如 外 科 手 術 或 荷 爾 蒙 治 療 的 化 學 去 勢 方 法（surgical 

castration and hormonal medication) ，以及認知行為療法之心理 

治 療 方 法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確 實 具有降低再犯率  

的 效 果 ，但某些類型則沒有顯著降低的效果。59

( 二 ） 關 於 需 經 多 長 時 間 方 能 達 到 再 犯 危 害 顯 著 降 低 ，以 及 是 否 有 受  

長 期 強 制 治 療 卻 仍 未 治 癒 者 等 項

對於性侵害犯罪之加害人需經多長時間方能顯著降低其再犯

55 McKune v. Kile, 536 U.S. 24, 33 (2002).

56 Id . at 33.

57 Christina Mancini & Daniel P. Mears, U .S . Su prem e  Cou rt  D ecisio n s  a n d  Se x  O ffend er  Leg is la tio n : 

£V/.c/ence o/ fw’de/ice-ficrsed Po//cy?, 103 J. Crim. L. & C riminology 1115,1137 (2013).

58 Id .

59 Id . at 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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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 害 ，為 事 實 認 定 問 題 ，當尊重權貴機關法務部及衛生福利部之  

意 見 。6°惟現行強制治療處分既除限制受處分人之人身自由於一  

定 處 所 外 ，別 無 替 代 方 式 ，則提出非常具說服力的正當理由來證  

明 採 取 拘 束 人 身 自 由 處 分 之 期 間 ，甚 而 無 期 間 之 上 限 ，與所欲達 

成 藉 該 處 分 提 供 治 療 處 遇 ，協助一般受處分人經由内在自我管理  

以 及 引 進 外 在 監 督 力 量 ，有 效 阻 斷 潛 在 之 再 犯 循 環 ，使其復歸社  

會 之 重 要 目 的 ，具 有 實 質 關 連 ，而 非 僅 出 於 社 會 隔 離 目 的 ，係權 

責 機 關 之 責 任 ，方 足 使 其對人身自由之限制正當化。

( 三 ） 有 無 強 制 治 療 以 外 對 人 身 自 由 侵 害 較 小 之 替 代 方 式

按 限 制 人 民 身 體 自 由 之 處 置 ，須 以 法 律 定 之 ，其執行亦應分 

別 由 司 法 、警 察 機 關 或 法 院 依 法 定 程 序 為 之 。而立法機關於制定 

法 律 時 ，其内容必須符合憲法第 2 3條 所 定 之 要 件 ，亦即須為防止 

妨 礙 他 人 自 由 ，避 免 緊 急 危 難 ，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  

必 要 。對 於 人 身 自 由 之 處 罰 ，有 多 種 手 段 可 供 適 用 時 ，除 應 選 擇  

最 易 使 其 回 歸 社 會 營 正 常 生 活 者 外 ，其 處 罰 程 度 與 所 欲 達 到 目 的  

之 間 ，並 須 具 合 理 適 當 之 關 係 ，俾 貫 徹 現 代 法 治 國 家 保 障 人 身 自  

由 之 基 本 原 則 。保 安 處 分 之 措 施 亦 含 社 會 隔 離 、拘束身體自由之  

性 質 ，對 於 人 民 權 利 之 限 制 ，實 與 刑 罰 同 ，本諸法治國家保障人  

權 之 原 理 及 刑 法 之 保 護 作 用 ，其 法 律 規 定 之 内 容 ，應受比例原則 

之 規 範 ，使 保 安 處 分 之 宣 告 ，與 行 為 人 所 為 行 為 之 嚴 重 性 、行為 

人 所 表 現 之 危 險 性 ，及 對 於 行 為 人 未 來 行 為 之 期 待 性 相 當 （司法

6(5關於性犯罪再犯率之硏究，參見盧映潔（2 0 0 5 )，〈性犯罪之分布狀況及再犯率研究 

-以德國及臺灣為說明〉 ，《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 3 4卷第 5 期 ，頁1_84 ;林明 
傑 （2〇〇4 ) ，〈性犯罪之再犯率、危險評估、及未來法律展望〉 ，《律師雜誌》第 3〇1 

期 ，頁 74-97。又 「性罪犯再次犯罪之比率相較於非性罪犯而言，並不高，但性罪犯再 

犯性犯罪之比率，卻明顯高於非性罪犯犯性犯罪之比率，且有一小部份之性罪犯具有 

高再犯危險，不成比例地犯下大部分之性侵害犯罪。」孟玉梅，同註2 9 ，頁 6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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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釋 字 第 4 7 1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第 1 段 、第 2 段 參 照 ） 。

依 現 行 強 制 治 療 相 關 規 定 ，對於具有再犯危險之性侵害犯罪  

行 為 人 ，僅 有 監 禁 式 之 處 遇 手 段 ，別無其他侵害人身自由較小之  

替 代 方 式 ；惟 採 取 強 制 治 療 處 分 ，既係期由協助加害人内在自我  

管 理 以 及 引 進 外 在 監 督 力 量 ，以 抑 制 其 性 衝 動 ，有效阻斷潛在之 

再 犯 循 環 ，藉 以 預 防 再 犯 ，進 而 防 衛 社 會 安 全 ，則僅以監禁式之 

處 遇 手 段 相 待 ，與 所 欲 成 之 目 的 ，是 否 具 有 合 理 適 當 之 關 係 ，即 

有 檢 視 之 必 要 •

1 . 現 行 性 侵 害 犯 罪 防 治 法 所 存 之 行 為 監 督 機 制

依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2 0 條 第 3 項 ，對於性侵害犯罪行 

為 人 ，已 例 示 各 款 身 心 治 療 及 輔 導 措 施 ，在其互相搭配運用 

之 下 ，得 以 實 施 不 同 層 級 的 監 督 管 制 ，包括限制加害人之行 

動 （居 住 指 定 處 所 、禁 止 外 出 、禁止接近特定場所或對象） 、 

監 控 加 害 人 之 行 蹤 （尿 液 採 檢 、測 謊 、科 技 設 備 監 控 ） 、輔 

導 加 害 人 之 行 為 （約 談 、訪視 ' 查 訪 、轉介適當機構或團  

體 ） 。61是 現 行 法 已 有 可 有 效 監 控 行 為 人 、非直接拘束人身 

自由之行為監督措施。

其 中 ，在 電 子 通 訊 、網 際 網 路 及 材 料 科 技 之 快 速 發 展 ， 

全 球 衛 星 定 位 系 統 的 普 及 運 用 之 下 ，利 用 穿 戴 式 科 技 設 備  

(例 如 俗 稱 之 電 子 腳 镣 、電子手環或監 控 手 機 等 ）全天候監

曰本並無保安處分制度，故並未如我國刑法有對於性侵害犯罪行為人的強制治療處分。 
因 此 ，為防止性侵害犯罪行為人再犯的教育與治療措施，主要係仰賴在監所執行期間 
及緩刑或假釋期間的1  生犯罪者處遇療程」 。日本法務省於2006年 （平成 1 8年 ）9 月 

起 ，即開始對經假釋或受緩刑宣告，而在觀察保護期間之性侵害犯罪行為人實施「性 
犯罪者處遇療程」 （性犯罪者処遇7° 口 7  7 厶） ；至 2 0 0 8年 6 月 「更生保護法」正式 
施 行 ，更明文賦予h性犯罪者處遇療程」法源依據。依 「更生保護法」第 5 1 條規定， 

對於受緩刑宣告之被告或經假釋出監之受刑人，得定其於緩刑期間之「特別遵守事 
項」 ，如違反特別遵守事項而情節重大者，得予以撤銷緩刑或假釋。參見日本法務省 
( 2〇0 6 ) ， 〈性 犯 罪 者 処 遇 7 ° 口 / 7 么 研 究 会 報 告 書 〉 ，日 本 法 務 省 網 站 ， 

http://www.moj.go_ jp/content/00〇〇02036.pdf (最後造訪日期 2020 年 10 月 24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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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 行 為 人 ，隨 時 掌 握 行 為 人 行 蹤 及 治 療 輔 導 狀 況 ，一有異常 

行 為 預 先 警 告 勸 誡 ，發 生 違 規 行 為 即 及 時 迅 速 反 應 ，目前已 

屬 可 行 ，將 來 更 具 發 展 潛 力 。62不 過 ，現 行 法 之 上 開 措 施 ， 

目 前 僅 適 用 於 「付 保 護 管 束 之 加 害 人 」 ，不適用於刑罰或保 

安 處 分 執 行 完 畢 之 加 害 人 ，且 違 反 各 款 處 遇 之 效 果 ，等同違 

反 保 護 管 束 之 命 令 ，依 保 安 處 分 執 行 法 第 7 4 條 之 2 規 定 ，情 

節 重 大 者 ，檢 察 官 得 聲 請 撤 銷 保 護 管 束 或 緩 刑 之 宣 告 ，典獄 

長得報請撤銷假釋 63，適 用 範 圍 有 限 。

2• 德 國 關 於 性 侵 害 犯 罪 加 害 人 之 科 技 設 備 監 控 行 為 監 督 機 制

德國為因應其不定期限之性侵害犯罪加害人保安監禁制  

度 遭 到 歐 洲 人 權 法 院 於 2 0 0 9年 M_ v. G e rm an y案判決宣告違 

反 歐 洲 人 權 公 約 ，而 於 2 0 1 0年 修 正 德 國 刑 法 第 68b條 ，第一 

次 將 「電子監控」 （Elektronische G be rw achung )納入行為監

督 制 度 中 。64

德 國 刑 法 本 即 設 有 行 為 監 督 制 度 ，其 第 6 8 條 規 定 ： 「因 

違 犯 法 律 特 別 規 定 得 予 行 為 監 督 處 分 之 罪 行 而 受 6 月以上有 

期 徒 刑 之 宣 告 ，且 有 再 犯 之 危 險 者 ，法院得宣告行為監督處  

分 。」第 6 8 c條 規 定 ，行 為 監 督 期 間 為 2 年 以 上 5 年 以 下 ，

62有關於我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科技設備監控之發展，參見許福生（2 0 1 9 )，〈運用科 

技設備監控在性侵害犯司法處遇之探討〉 ，《警大法學論集》第 3 7 期 ，頁 71-7 9。另 
刑事訴訟法第116條之 2 第 1 項第 4 款 ：「法院許可停止廳押時，經審酌人權保障及 

公共利益之均衡维護，認有必要者，得定相當期間，命被告應遵守下列事項：四 、接 
受適當之科技設備監控。」目前該科技設備監控防逃系統之建置情形，參見司法院 
(2〇2〇 )，〈司法院積極推動落實刑事被告科技監控〉 ，《司法周刊》第 2〇2 5期 ，第 
1 版 。https:// w w w .judicial.gov.tw/tw/cp-1454-302228-2cldd-l.html (最後造訪日期 2020 

年 1 0月 2 4 日）。

6 3「有 關 『增訂刑後輔導監督機制』 ，因考量國情及執行上的困難，亦未通過此次立法 
惟對於刑滿之性侵害犯，但尚未達到送至刑後強制治療需要之人，如何強化輔導監督 
仍是未來修正之重點所在。」許福生，同註4 6 ，頁 228。

64參見馬躍中（2〇13) ，〈德國電子監控制度之探討〉 ，《高大法學論叢》第 8 卷 第 2 

期 ，頁 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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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院 得 縮 短 期 限 ；若 有 第 68c(2)條 所 列 情 形 ，得論知不定期 

行 為 監 督 。第 68b 條則臚列法官得命受判決人於行為監督期 

間 應 遵 守 之 事 項 。違 反 行 為 監 督 所 應 遵 守 事 項 ，依 第 145a條 

得 科 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罰金

德 國 刑 法 第 68b(l)(12)條即為科技設備監控之行為監督規 

定 ： 「隨身攜帶持續運作狀態良好之為自動監控其行蹤所必  

要 的 科 技 設 備 ，不 得 妨 害 其 功 能 。」且明定使用於性侵害犯  

罪 加 害 人 必 須 具 備 下 列 所 有 條 件 ： （一）一個三年以上有期 

徒 刑 或 數 罪 併 罰 應 執 行 刑 為 三 年 以 上 有 期 徒 刑 執 行 完 畢 ，或 

一 個 保 安 處 分 執 行 完 畢 ； （二）行 為 人 犯 第 6 6 條 第 3 項 第 1 

句 列 舉 之 罪 （含 侵 害 性 自 主 決 定 權 之 犯 罪） ，經科處有期徒 

刑 或 數 罪 併 罰 應 執 行 刑 為 有 期 徒 刑 ，或經諭知收容於保安監 

禁 處 所 ； （三 ）具 有 再 犯 第 6 6 條 第 3 項 第 1 句列舉犯罪之危 

險 性 ； （四 ）科技設備監控處分係為達到預防受判決人再犯  

第 6 6 條 第 3 項 第 1 句列舉犯罪所必要。65另 依 第 68d (2)條 ， 

科 技 設 備 監 控 執 行 滿 2 年前應 審 查 是 否 予 以 免 除 。

3• 美 國 關 於 性 侵 害 犯 罪 加 害 人 之 科 技 設 備 監 控 行 為 監 督 機 制

經 法 院 判 處 罪 刑 之 性 侵 害 犯 罪 加 害 人 ，除非受到死刑或 

無 期 徒 刑 不 得 假 釋 之 判 決 ，終 有 一 日 必 將 執 行 期 滿 回 歸 社 會 ， 

如 何 強 化 此 類 加 害 人 回 歸 社 會 後 之 社 區 監 督 機 制  

(community supervision) ，以 預 防 再 犯 ，並 防 衛 社 會 安 全 ， 

一 直 都 是 美 國 法 上 的 重 要 議 題 。而美國法上對於此類加害人 

之 刑 後 社 區 監 督 機 制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o Sex

65參見馬躍中（2 0 1 9 )，〈電子監控作為抗制犯罪之手段：德國法的思考〉 ，收錄於 

《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2 1 )》 ，頁 2 2 9以 下 ，臺 北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許 
恒 達 U 014 ) ，〈德國電子監控法制發展及其對我國之啟示〉 ，收錄於《刑事政策與 

犯罪研究論文集（I3 ) 》 ，頁 291 以 下 ，臺北：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34-



Offender Management, C A S O M ) ，主 要 包 括 ：行 為 監 督  

(specialized  superv is ion，係 由 觀 護 人 監 督 加 害 人 應 遵 守 事  

項 ） : 支 持 及 問 責 會 議 （ circles of support and accountab ility， 

通 常 在 觀 護 期 滿 後 實 施 ，由加害人與社區志工共同研商並實  

行 自 我 控 制 計 晝 ，由 社 區 志 工 協 助 加 害 人 回 歸 社 區 ） ；科技 

設 備 監 控 （ electronic m o n it o r in g )； 測 言 荒 ( polygraph 

t e s t in g ) ; 民 事 監 護 （ civil c o m m itm e n t ); 登記註冊與通知  

( registration and notification) ；住 居 限 制 ( residency 

re s t r ic t io n s )等 。 66

關 於 科 技 設 備 監 控 ，截 至 2 0 0 9年 為 止 ，美 國 共 有 4 7 州 

通 過 相 關 立 法 67。舉 美 國 華 盛 頓 州 為 例 ，該州係將科技設備  

監 控 定 位 為 行 為 監 督 之 輔 助 措 施 ，特 定 性 侵 害 犯 罪 加 害 人 68 

如 經 法 院 判 處 應 接 受 社 區 監 督 （ community c u s t o d y )，法院 

應 併 宣 告 3 年 之 社 區 監 督 期 間 69。社 區 監 督 係 由 矯 正 機 關  

(Departm ent of C o rre c t io n s )執 行 7 0，法 院 於 執 行 完 畢 前 ， 

若 認 有 加 強 社 區 安 全 之 必 要 ，得命令加強應遵守事項或延長  

期 間 ，但 最 高 不 得 超 過 所 犯 罪 名 之 法 定 刑 上 限 71。矯正機關 

應 評 估 加 害 人 再 犯 風 險 ，並依加害人對於社區安全的風險程  

度 擬 定 及 調 整 加 害 人 應 遵 守 事 項 7 2，並 在具有相關資源的情

66 See Emily Wright, How to Treat America's Leper: Why Sex Offender Supervision Needs Revision, 
6 Lincoln M e m 'l U. L. Rev . 31 ,33  (2019).

67 Id. at 37.

68 RCW  9.94A.507.

69 RCW9.94A.701(l)(a).

70 RCW9.94A.704(1).

71 RCW 9.94A.709(1).

72 RCW 9.94A.7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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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 下 實 施 科 技 設 備 監 控 73。加害人若故意違 反 社 區 監督應 遵  

守 事 項 時 ，構 成 C 級 重 罪 （ a class C fe lony) 7 4，且可核發逮 

捕 令 加 以 逮 捕 ，並限制其自由至後續審理程序結束 75。

73 "If the offender was sentenced pursuant to a conviction for a sex offense, the department may: 
(5) Impose electronic monitoring. W ithin  the resources made available by the  department for 
this purpose, the department shall carry out any electronic monitoring using the most 
appropriate technology given the individual circumstances of the offender." RCW 
9.94A.704(5)(b).

74 "An inmate in community custody who willfu lly discontinues making himself or herself 
available to the department for supervision by making his or her whereabouts unknown or by 
failing to maintain contact with the department as directed by the community corrections 
officer shall be deemed an escapee and fugitive from  justice, and upon conviction shall be 
guilty of a class C felony under chapter 9A.20 RCW." RCW 72.09.310. "For a class C felony, by 
confinement in a state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 for five years, or by a fine in an amount fixed by 
the court often  thousand dollars, or by both such confinement and fine." RCW 9A.20.021(1)(C).

75 RCW 9.94A.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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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綱 四 ：依 刑 法 第 9 1 條 之 1 第 2 項 、性 侵 害 犯 罪 防 治 法 第 2 2 條 之 1 

第 3 項 ，雖 規 定 每 年 應 進 行 之 鑑 定 、評 估 ，但 相 關 法 律 未 賦  

予 當 事 人 或 其 委 任 之 代 理 人 有 陳 述 意 見 之 機 會 ，暨 未 規 定 每  

年 鑑 定 、評 估 結 果 ，如 加 害 人 未 達 「再 犯 危 險 顯 著 降 低 」 者 ， 

應 經 法 院 審 查 ，予 當 事 人 或 其 委 任 之 代 理 人 有 到 庭 陳 述 意 見  

之 機 會 ，此 等 是 否 違 反 憲 法 正 當 法 律 程 序 原 則 ？

本 廉 意 見

( 一 ） 強 制 治 療 期 間 之 每 年 鑑 定 、評 估 ，係 於 不 定 期 間 内 為 有 無 停 止  

執 行 必 要 之 檢 視

按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6 3 9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第 3 段 謂 ： 「本院解釋固 

曾 宣 示 人 身 自 由 為 重 要 之 基 本 人 權 ，應 受 充 分 之 保 護 ，對人身自 

由 之 剝 奪 或 限 制 尤 應 遵 循 正 當 法 律 程 序 之 意 旨 （本院釋字第三八 

四 號 、第 四 三 六 號 、第 五 六 七 號 解 釋 參 照 ） ，惟相關程序規範是  

否 正 當 、合 理 ，除 考 量 憲 法 有 無 特 別 規 定 及 所 涉 基 本 權 之 種 類 外 ， 

尚 須 視 案 件 涉 及 之 事 物 領 域 、侵 害 基 本 權 之 強 度 與 範 圍 、所欲追 

求 之 公 共 利 益 、有 無 替 代 程 序 及 各 項 可 能 程 序 之 成 本 等 因 素 ，綜 

合 判 斷 而 為 個 案 認 定 。」本 聲 請 案 所 涉 強 制 治 療 制 度 係 「未定最 

長 期 限 」及 「未 有 替 代 措 施 」之 處 分 ，侵 害 強 度 甚 高 ，於裁定強 

制 治 療 處 分 時 ，當 提 供 相 對 應 之 程 序 保 障 ，固 不 待 言 ；惟本爭點 

題 綱 討 論 刑 法 第 9 1 條 之 1 第 2 項 、性 侵 害 犯 罪 防 治 法 第 2 2 條之 

1 第 3 項 所 定 強 制 治 療 執 行 期 間 應 每 年 進 行 之 鑑 定 與 評 估 ，係執 

行 強 制 治 療 處 分 後 ，於 執 行 期 間 内 關 於 有 無 停 止 治 療 之 必 要 ，而 

為 是 否 得 停 止 繼 續 治 療 之 機 制 ，與 啟 動 強 制 治 療 處 分 之 裁 定 時 ， 

對 於 程 序 是 否 合 乎 正 當 法 律 程 序 的 要 求 應 否 一 致 ，可依各階段目 

的 而 為 觀 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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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安 處 分 之 停 止 執 行 ，與 刑 罰 之 停 止 執 行 相 同 ，都是屬於  

「執 行 」程 序 的 一 環 ，涉 及 執 行 之 專 業 領 域 ，其 執 行 成 效 評 估 ，

屬 於 執 行 機 關 職 權 範 圍 ，法 院 僅 係 被 動 介 入 審 查 。76

以 刑 罰 為 例 ，刑 罰 内 容 於 法 院 判 決 確 定 之 後 ，係由檢察官指 

揮 執 行 ，開 始 執 行 後 之 停 止 執 行 ，例如是否假釋或因受刑人罹患  

疾 病 而 停 止 執 行 ，均 由 執 行 機 關 審 酌 決 定 ，法院僅於執行機關作 

成 不 予 假 釋 或 否 准 停 止 執 行 之 決 定 時 ，始 進 行 事 後 審 查 （司法院 

釋 字 第 6 9 1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第 3 段 、監 獄 行 刑 法 第 1 3 4 條 、第 111 

條 等 參 照 ） 。

又 以 保 安 處 分 為 例 ，保 安 處 分 開 始 執 行 後 之 「停止執行之決 

定 」 ，同 與 執 行 成 效 相 關 ，亦 屬 執 行 機 關 之 權 責 ，並由法院進行 

事 後 審 查 。例 如 ，監 護 處 分 ，刑 法 第 8 7 條 第 3 項 但 書 規 定 ： 「但 

執 行 中 認 無 繼 續 執 行 之 必 要 者 ，法 院 得 免 其 處 分 之 執 行 。」再觀 

之禁戒處 分 ，刑 法 第 8 8 條 第 2 項 但 書 及 第 8 9 條 第 2 項但書均規 

定 ： 「執 行 中 認 無 繼 續 執 行 之 必 要 者 ，法 院 得 免 其 處 分 之 執 行 。」 

另觀之強 制 工 作 處 分 ，刑 法 第 9 0 條 第 2 項 但 書 規 定 ： 「但執行滿 

一 年 六 月 後 ，認 無 繼 續 執 行 之 必 要 者 ，法 院 得 免 其 處 分 之 執 行 。」 

均 由 檢 察 官 決 定 ，並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4 8 1 條 第 1 項 聲 請 法 院 審 查 ， 

受 處 分 人 亦 可 促 請 檢 察 官 決 定 ，且 對 於 檢 察 官 否 准 之 決 定 ，得依 75

75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 2條 之 1 第 3 項後段規定：「其經鑑定、評估認無繼續強制治療 

必 要 者 ，加 害 人 、該管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軍事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或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得聲請法院、軍事法院裁定停止強制治療。」僅規定加害人係於鑑定、 

評估認無繼續強制治療必要時，始得聲請法院裁定停止強制治療。惟性侵害犯罪防治 
法 第 2 2條 之 1 第 5 項授權制訂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十二條之一加害人強制治療 

作業辦法」第 1 2條 第 1 項 規 定 ：「強制治療處所應於強制治療受處分人入所接受強制 

治療時起，每屆滿一年前，檢具治療'鑑定'評估等結果通知強制治療受處分人、該 

管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軍事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或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
第 3 項 規 定 ：「強制治療受處分人於收受第一項通知後，得自行聲請法院、軍事法院 

裁定停止強制治療。」準 此 ，無論鑑定、評估結果為何，加害人均得自行聲請法院裁 

定停止強制治療，與母法規定不無出人。但無論如何，單就加害人聲請停止強制治療 

而 言 ，本質上仍係針對執行機關之執行，請求法院為事後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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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 事 訴 訟 法 第 4 8 4 條規定以指揮執行不當向法院聲明異議 77。

強制治療無論係依刑法第 9 1 條 之 1 第 1 項或性侵害罪防治法 

第 2 2 條 之 1 第 1 項 或 第 2 項 所 為 ，均屬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 

分 ，業於爭 點 題 綱 二 論 述 甚 明 。其 停 止 執 行 之 程 序 ，依 刑 法 第 91 

條 之 1 第 2 項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4 8 1 條 第 1 項 ，及性侵害犯罪防治 

法 第 2 2條 之 1 第 3 項 ，係 先 由 執 行 機 關 鑑 定 、評估再犯危險性是 

否 顯 著 降 低 ，再 由 法 院 依 檢 察 官 或 受 處 分 人 聲 請 進 行 事 後 審 查 ， 

與 刑 罰 及 其 他 保 安 處 分 之 執 行 程 序 ，並 無 二 致 。究 其 原 因 ，乃在 

於刑罰及保安處分均 依 據 裁 判 而 開 始 執 行 ，裁判時已就行為人之  

社 會 復 歸 可 能 性 或 再 犯 危 險 性 予 以 調 查 及 審 酌 判 斷 ，惟執行期間 

容 有 隨 執 行 權 責 機 關 及 執 行 處 所 提 供 之 處 遇 或 連 結 之 措 施 、行為 

人 個 人 因 素 等 向 後 發 生 變 化 之 可 能 ，而於繼續執行必要性產生影  

響 ，基 於 權 責 相 當 原 則 ，強 制 治 療 之 執 行 屬 執 行 機 關 職 掌 ，該機 

關 有 妥 適 提 供 執 行 必 要 資 源 之 責 任 ，具 有 相 關 專 業 及 資 訊 ，並查 

考 執 行 成 效 ，決 定 是 否 聲 請 停 止 執 行 ，由 法 院 為 事 後 審 查 ，合乎 

執 行 事 務 本 旨 。否 則 ，若謂法院事後審查之程序構造有違背正當  

法 律 程 序 ，則 刑 罰 及 其 他 保 安 處 分 之 執 行 亦 有 相 同 問 題 ，自不可 

不 慎 。

最高法院 1 0 6年度台抗字第1 6 6號刑事判決：「按受刑人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 

者 ，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八十四條定有明文。是對於 

刑之執行得聲明異議之事由，固 僅 限 於 『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 ，然此所稱 

『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不當』 ，凡檢察官有積極執行指揮之違法及其執行方法有不當等 

情 形 ，均 屬 之 ，是檢察官向法院聲請與否之決定，仍屬檢察官指揮執行之範疇，不應 
侷限於已核發指揮書之情形。」又最高法院9 9 年台抗字第10〇4 號刑事裁定：「強制 

工作之受處分人得否適用保安處分執行法第六條第一項但書規定免其強制工作之執行， 

係由檢察官裁量並決定是否聲請法院裁定之；屬於檢察官指揮執行保安處分之裁量權 

範 圍 。檢察官此項裁量權之發動，除得依職權為之以外，並非不得依受處分人之請求 

而 為 。倘檢察官對於受處分人之請求有所准駁，即係對於保安處分之執行所為之指揮； 

檢察官之指揮如有不當，為保障受處分人之利益，受處分人自得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 

八十四條之規定，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資為 

救 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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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 制 治 療 之 停 止 執 行 程 序 ，與刑罰及其他保安處分之程序構  

造 相 類 ，何以刑罰或其他保安處分之停止執行程序未有違反正當  

法 律 程 序 之 爭 議 ，獨 獨 強 制 治 療 有 之 ？兩 相 比 較 即 知 ，本案之法 

院 事 後 審 查 程 序 之 所 以 引 起 違 憲 之 不 安 及 疑 慮 ，最大因素厥為刑 

罰 及 其 他 保 安 處 分 均 有 期 間 限 制 及 替 代 措 施 ，例 如 ，刑罰得以假 

釋 ，其 他 保 安 處 分 則 得 以 保 護 管 束 代 之 ，唯 獨 強 制 治 療 處 分 「未 

定 最 長 期 間 」及 「未 有 替 代 措 施 」 ，導致強制治療之受處分人有 

受 到 終 生 或 長 期 監 禁 的 可 能 ，此 一 處 分 之 實 體 内 容 嚴 苛 ，為引發 

違 憲 疑 慮 的 最 大 因 素 。

( 二 ） 人 身 自 由 保 障 的 憲 法 正 當 法 律 程 序 原 則

憲 法 第 8 條 第 1 項 規 定 ： 「人 民 身 體 之 自 由 應 予 保 障 。除現 

行 犯 之 逮 捕 由 法 律 另 定 外 ，非 經 司 法 或 警 察 機 關 依 法 定 程 序 ，不 

得 逮 捕 拘 禁 。非 由 法 院 依 法 定 程 序 ，不 得 審 問 處 罰 。非依法定程 

序 之 逮 捕 、拘 禁 、審 問 、處 罰 ，得 拒 絕 之 。」是國家剝奪或限制 

人 民 身 體 自 由 之 處 置 ，不 問 其 是 否 屬 於 刑 事 被 告 之 身 分 ，除須有 

法 律 之 依 據 外 ，尚 應 踐 行 必 要 之 司 法 程 序 或 其 他 正 當 法 律 程 序 ， 

始 符 合 上 開 憲 法 之 意 旨 （司法院釋字第 3 8 4號 、第 5 8 8號 、第 636 

號 、第7〇8 號解釋參照） 。而憲法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内涵， 

應 視 所 涉 基 本 權 之 種 類 、限 制 之 強 度 及 範 圍 、所欲追求之公共利 

益 、決 定 機 關 之 功 能 合 適 性 、有無替代程序或各項可能程序之成 

本 等 因 素 綜 合 考 量 ，由 立 法 者 制 定 相 應 之 適 當 程 序 （司法院釋字 

第 6S9 號 解 釋參照） ；於人身自 由 之 限 制 達 到 剝 奪 之 情 形 ，則應 

按 其 實 際 剝 奪 之 方 式 、目 的 與 造 成 之 影 響 ，在審查上定相當之標 

準 （司法院釋字第 3 9 2 號 、第 5 8 8 號 、第 6 3 6號 及 第 6 6 4 號解釋 

參 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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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現 行 停 止 強 制 治 療 之 程 序

刑 法 第 9 1 條 之 1 強 制  

治 療

性 侵 害 犯 罪 防 治 法 第  

2 2 條 之 1 之 強 制 治 療

每 年 鑑 定 、 

評 估 有 無 停  

止 治 療 之 必  

要

強制治療處分處所應成 

立 治 療 評 估 小 組 ，於執 

行期間應每年鑑定有無 

停 止 治 療 之 必 要 ，並於 

每 屆 滿 1 年 前 ，檢具治 

療 、鑑定及評估等相關 

資 料 ，送 交 檢 察 官 。檢 

察 官 如 認 檢 送 之 鑑 定 、 

評 估 結 果 有 疑 義 時 ，得 

另 為 諮 詢 或 再 為 鑑 定 、 

評 估 。78

強制治療處所應成立治 

療 評 估 小 組 ，於執行期 

間 應 每 年 至 少 1 次鑑 

定 、評估有無停止治療 

之 必 要 。母 屆 滿 1 年 

前 ，應 檢 具 治 療 、鑑 

定 、評估等結果通知受 

處 分 人 、檢察官或主管 

機 關 。79

鑑 定 、評 估  

再 犯 危 險 已  

顯 著 降 低 之

檢察官如認受處分人經 

鑑 定 、評估再犯危險已 

顯 著 降 低 ，應儘速向該

如 經 鑑 定 、評估認無繼 

續 強 制 治 療 之 必 要 ，受 

處 分 人 、檢察官或主官

78刑法第9 1條之1 第 2 項 ：「強制治療期間至其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執行期間應每 

年 鑑 定 、評估有無停止治療之必要。」

醒性侵害犯罪加害人刑後強制治療作業要點第2 2點第1 項 ：「刑後強制治療處所應

成立治療評估小組，鑑 定 、評估治療之成效及受強制治療處分人之再犯危險是否顯著 
降低 。」 第 2 項 ：「治療評估小組應由至少七人以上熟稔性侵害犯罪特性之精神科

專科醫師、心 理 師 、社會工作師、觀護人及專家學者組成之 。」

第 2 3點 ：「刑後強制治療處所應於刑後強制治療受處分人人所接受強制治療時起，每 

屆滿一年前，檢具治療、鑑 定 、評估等相關資料，送該案犯罪事實最後裁判之檢察署 

檢 察 官 。」

第 2 4點 ：「檢察官如認刑後強制治療處所依前點檢送之鑑定、評估結果有疑義時，得 
向資料庫中之專業人才諮詢，或送其中一人或數人組成之鑑定評估小组為鑑定、評 

估 。」

79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2 2 條 之 1 第 3 項 前 段 ：「強制治療期間至其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 

止 ，執行期間應每年至少一次鑑定、評估有無停止治療之必要。」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十二條之一加害人強制治療作業辦法第1 1條 第 1 項 ：「強制治 

療處所應成立治療評估小組，鑑 定 、評估治療之成效及受強制治療處分人之再犯危險 

是否顯著降低。」

第 2 項 規 定 ：「治療評估小組應由至少七人以上熟稔性侵害犯罪特性之精神科專科醫 

師 、心 理 師 、社會工作師及觀護人、法律及犯罪防治專家學者、犯罪被害人保護團體 

組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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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理 方 式 案犯罪事實最後裁判之 

法院聲請停止強制治 

療 。8。

機關得聲請法院裁定停 

止 治 療 。*  81

法院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4 8 1條 第 1 項審理及裁 

定 ；認 有 必 要 時 ，得依 

同 法 第 2 2 2條 第 2 項調 

查 事 實 。

法院應準用刑事訴訟法 

第 4 8 1條 第 1 項規定審 

理 及 裁 定 ；如 有 必 要 ， 

得準用刑事訴訟法第 

22 2條 第 2 項調查事 

實 。82 *

再 犯 危 險 未  

顯 著 降 低 之  

處 理 方 式

檢察官如認受處分人再 

犯 危 險 未 顯 著 降 低 ，而 

無 停 止 治 療 之 必 要 ，應 

儘速以書面通知受處分 

人 。受處分人收受書面

受處分人收受強制治療 

處 分 處 所 關 於 治 療 、鑑 

定 、評估等結果之通知 

後 ，得自行聲請法院裁 

定 停 止 強 制 治 療 。84法

8°辦理性侵害犯罪加害人刑後強制治療作業要點第2 5 點 ：「檢察官如認刑後強制治療受 

處分人之再犯危險已顯著降低，應儘速向該案犯罪事實最後裁判之法院聲請停止強制 

治 療 。最遲自收受刑後強制治療處所依第二十三點之規定檢送之相關資料時起不得超 

過三個月。」

81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 2條 之 1 第 3 項 後 段 ：「其經鑑定、評估認無繼續強制治療必要 

者 ，加 害 人 、該管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軍事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或直轄市、縣 （市 ） 

主管機關得聲請法院、軍事法院裁定停止強制治療。」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十二條之一加害人強制治療作業辦法第1 2條 第 2 項 ：「該管地 

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軍事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或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如認強制 

治療受處分人經鑑定、評估再犯危險已顯著降低，無繼續強制治療之必要時，得向法 

院 、軍事法院聲請停止強制治療。」

第 3 項 ：「強制治療受處分人於收受第一項通知後，得自行聲請法院、軍事法院裁定 

停止強制治療。」

82法院辦理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十二條之一強制治療裁定應行注意事項第1 點 ：「依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下稱本法）第二十二條之一之聲請，除應由軍事法院裁定者外， 

由該管地方法院刑事庭裁定之。」

第 2 點 ：「關於本法第二十二條之一施以強制治療、停止強制治療之裁定，本法未規 

定 者 ，準用刑事訴訟法或其他法律之規定。」

第 3 點 ：「法院受理本法第二十二條之一第一項、第二項施以強制治療或第三項停止 

強制治療之聲請，宜傳喚加害人或強制治療受處分人，就施以強制治療或停止強制治 

療之聲請，及檢具之相關評估報告，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

84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十二條之一加害人強制治療作業辦法第1 2點 第 3 項 規 定 ：「強 

制治療受處分人於收受第一項通知後，得自行聲請法院、軍事法院裁定停止強制治 
療 。」惟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 2條 之 1 第 3 項 ，經鑑定、評估認無繼續治療必要者， 

加害人得聲請法院裁定止強制治療，似未及於經鑑定、評估認再犯未顯著降低而有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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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得以檢察官執行之 

指 揮 不 當 ，依刑事訴訟 

法 第 4 8 4 條向法院聲明 

異 議 。*  83 *

院應準用刑事訴訟法第 

4 8 1 條 第 1 項規定審理 

及 裁 定 ；如 有 必 要 ，得 

準 用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222 

條 第 2 項 調 查 事 實 。85

( 四 ）德 國 刑 法 與 刑 事 訴 訟 法 對 於 性 侵 害 犯 罪 加 害 人 保 安 監 禁 之 規 定

德國之保 安 處 分 種 類 ，依 德 國 刑 法 第 6 1 條規定共有收容於精 

神 病 院 (d ie  Unterbringung in einem  psychiatrischen K ra n k e n h a u s )、 

收容於戒治戶斤(die Unterbringung in einer Entziehungsanstalt) 、保  

安 監 禁 （ die Unterbringung in derS iche rungsve rw ah rung )、行為監 

督 （ die F ijh ru n g sa u fs ich t)、剝 奪 駕 駛 許 可 （ die Entziehung der 

Fah re rlaubn is)及 職 業 禁 止 （d a s B e ru fs v e rb o t)，前三者為拘束人 

身 自 由 之 保 安 處 分 ，其中行為人符合德國刑法第 6 6條規定所定要 

件 下 ，諸 如 侵 害 性 自 主 決 定 權 之 犯 罪 ，法 院 除 宣 告 刑 罰 外 ，併宣 

告 保 安 監 禁 ，與 我 國 刑 法 第 9 1 條 之 1 與 性 侵 害 犯 罪 防 治 法 第 22 

條 之 1 之 強 制 治 療 ，同屬針對性侵害犯罪而宣告之拘束人身自由 

的 保 安 處 分 ，兩 者 性 質 相 近 ，故 試 借 鏡 德 國 之 立 法 例 ：

1■ 保 安 監 禁 制 度 （Unterbringung in derSicherungsverwahrung)

德國立法例中與我國上開針對性侵害犯罪加害人強制治  

療 較 為 相 似 者 ，應 屬 刑 法 第 6 6 條 保 安 處 分 之 一 的 保 安 監 禁 ， 

依 據 該 條 規 定 ，有 下 列 情 況 之 一 ，法院除宣告刑罰外併應宣

續治療必要之情形。

83辦理性侵害犯罪加害人刑後強制治療作業要點第2 6 點 ：「檢察官如認刑後強制治療受 

處分人之再犯危險並未顯著降低，而無停止治療之必要，應儘速以書面通知刑後強制 
治療受處分人。最遲自收受刑後強制治療處所依第二十三點之規定檢送之相關資料時
起不得超過三個月。刑後強制治療受處分人於收受送達前項書面通知後，如認檢察官 
執行之指揮不當，得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八十四條之規定聲明異議。」

85同註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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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保 安 監 禁 處 分 ：行 為 人 觸 犯 特 定 犯 罪 諸 如 侵 害 生 命 、身體 

之 不 可 侵 犯 性 、人 身 自 由 或 性 自 主 決 定 權 之 犯 罪 宣 告 2 年以 

上 有 期 徒 刑 （第 6 6條 第 1 項 第 1 款 ） ，或上開犯罪已兩次各 

被 判 處 2 年 以 上 有 期 徒 刑 （第 6 6條 第 1 項 第 2 款 ） ，或行為 

人 先 前 已 受 2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執 

行 （第 6 6 條 第 1 項 第 3 款 ）或經整體評估行為人及其犯行後 

得 出 ，行 為 人 因 其 癮 癖 實 行 重 大 犯 罪 ，特別是嚴重損害被害 

人 身 心 之 類 型 ，且 於 有 罪 裁 判 時 對 公 眾 有 危 險 性 （第 6 6條第 

1 項 第 4 款 ） 。

2 . 司 法 審 査 機 制

宣 告 時 之 審 査 ：法 院 若 考 慮 宣 告 保 安 監 禁 ，依據德國刑事訴 

訟 法 第 2 4 6條 a 第 1 項必須在審判期日中就被告之狀況及治 

療 前 景 訊 問 鑑 定 人 。

宣 告 後 之 審 査 ：

(1) 一般規定

保 安 監 禁 期 間 以 1 0 年 為 限 ，超過期限必須以受有罪判 

決人仍對於被害人有實施足以嚴重損害其身心之重大犯罪  

行 為 之 危 險 性 為 要 件 （德 國 刑 法 第 6 7 條 d 第 3 項 前 段 ） 。 

執 行 保 安 處 分 之 期 間 不 得 逾 越 必 要 之 程 度 （德 國 刑 法 第 67 

條 d 第 2 項 ） ，若 未 受 到 第 6 6 條 c第 1 項 第 1 款意義下之 

充 分 照 護 ，繼 續 執 行 有 違 比 例 原 則 者 ，法院應暫緩收容處 

分 。為了使法院有充分的權限得以審查，德 國 刑 法 第 6 7 條 

e第 1 項 賦 予 法 院 得 隨 時 審 查 ，決定是否暫緩執行或宣告執 

行 完 畢 ，或 者 執 行 其 他 種 類 之 保 安 處 分 ，或變更執行的順 

序 等 。此 外 ，第 6 7 條 e 第 2 項 至 第 4 項亦規定法院必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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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87

88

一 定 期 間 内 進 行 審 查 。86

( 2 )  不定期間的審查

法 院 依 第 6 7 條 e 第 1 項規定可依職權或依聲請隨時審 

查 是 否 應 暫 缓 執 行 或 宣 告 業 已 執 行 完 畢 ，也應審查是否有 

第 6 7 條 d 第 2 項 違 反 比 例 原 則 的 情 況 ，換 言 之 ，審查保安 

監 禁 之 要 件 是 否 仍 存 在 。收 容 的 時 間 越 長 ，審查決定的理 

由 說 明 及 澄 清 事 實 之 要 求 就 越 高 。此 外 ，基於過早或頻率 

過 高 的 聲 請 審 查 ，會增加法院工 作 負 擔 及 影 響 保 安 監禁執  

行 ，因 此 ，法 院 可 以 依 第 6 7 條 e 第 3 項規定在法定審查期 

限 之 範 圍 内 另 定 一 個 較 短 的 期 限 ，於該期限屆至前不許聲  

請 審 查 。87

( 3 )  固定期間的審查

為 了 擔 保 保 安 處 分 之 執 行 有 足 夠 的 法 院 審 查 控 制 ，德 

國 刑 法 第 6 7 條 e 第 2 項 規 定 不 同 保 安 處 分 的 審 查 期 限 ，其 

中 保 安 監 禁 為 一 年 ，於 執 行 收 容 處 分 十 年 後 為 九 月 ，法院 

有 義 務 在 審 查 期 限 屆 至 前 ，審查是否應暫緩執行或宣告業  

已 執 行 完 畢 。88審 查 期 限 的 起 算 時 點 ，依 第 6 7 條 e 第 4 項 

規 定 ，期 限 自 收 容 處 分 執 行 開 始 時 起 算 ，法院如拒絕暫緩  

執 行 或 宣 告 執 行 完 畢 時 ，則 期 限 自 裁 判 時 起 重 新 起 算 。但 

若 法 院 逾 越 審 查 期 間 ，應 儘 速 補 正 並 作 出 審 查 裁 定 ，若遲 

延 的 原 因 無 法 歸 責 於 受 有 罪 判 決 人 時 ，遲延以一個月為上  

限 ，超 過 此 上 限 ，將 視 為 違 反 歐 洲 人 權 公 約 第 5 條 第 1 項 

人 身 自 由 之 保 障 ，此 時 應 暫 時 中 斷 保 安 處 分 的 執 行 ，直到

Schonke/Schroder/Kinzig, 30. Aufl. 2019, StGB § 67e Rn. 1. 

Schonke/Schroder/Kinzig, 30. Aufl. 2019, StGB § 67e Rn. 3. 

Schonke/Schroder/Kinzig, 30. Aufl. 2019, StGB § 67e R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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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正 審 查 裁 定 為 止 ，並 且 應 該 在 裁 定 中 說 明 遲 延 的 原 因 。

89

3 • 司 法 審 查 之 程 序 保 障 9°

程 序 保 障 中 關 於 聽 取 意 見 之 規 定 ，德 國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4 6 3 條 第 3 項 針 對 保 安 監 禁 之 暫 緩 、宣告終結或縮短審查期 

間 等裁定準用同法第 4 5 4 條 第 1 項 、第 3 項 及 第 4 項之規定 

9 1，因 此 這 些 裁 定 雖 無 庸 經 過 言 詞 辯 論 （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4 5 4 條 第 1 項 第 1 句） ，然 應 聽 詢 檢 察 官 、受有罪判決人及 

監 獄 之 意 見 （同 法 第 1 項 第 2 句） ，更應言詞聽詢受有罪判 

決 人 之 意 見 （同 法 第 1 項 第 3 句） 。另 外 ，法院必須徵求鑑 

定 人 之 鑑 定 報 告 意 見 （第 4 6 3條 第 3 項 第 3 句 至 第 5 句規定 

準 用 同 法 第 4 5 4 條 第 2 項 規 定 ） ，並應以言詞方式聽詢鑑定 

人 之 意 見 ，同 時 給 予 檢 察 官 、受 有 罪 判 決 人 、辯護人及監獄 89 * 91

89 Schonke/Schroder/Kinzig, 30. Aufl. 2019, StGB § 67e Rn. 8.

M 除聽取意見外，尚有選任鑑定人、指定辯護人及救濟制度之程序保障。關於選任鑑定 
人 部 分 ：法院依刑法第 6 7條 d 第 2 項及第 3 項決定是否宣告终結保安監禁時，應徵求 

鑑定人之鑑定報告意見（第 4 6 3條 第 3 項 第 3 句至第 5 句規定準用同法第4 5 4條 第 2 

項 ） ，此為強制規定，法院並無裁量不徵求鑑定人意見之空間。鑑定人之選任由法院 
負 責 ，此處與第 4 6 3條 第 3 項 不 同 ，不要求必須是外部鑑定人，鑑定報告在內容上應 

滿 足 第 3 項 第 4 句是否預期受有罪判決人將繼續實施嚴重違法行為之問題的要求。法 

律沒有規定何時需獲得專家意見的確切時間點，這取決於專家可能需要多長時間來提 

交 報 告 ，故法院應考量鑑定人鑑定所需之檔案的類型，範圍和難度，要調查的受有罪 

判決人的性格以及法院所知專家的工作負擔狀況，及時委任鑑定人鑑定，以便在適當 
時間内取得鑑定報告作出決定（參 見 _ KoStPO/Nestler, 1. Aufl. 2019, StPO § 463 Rn. 
10,13,14.)。關於指定辯護人部分：法院審查是否繼續裁定保安監禁時，應及時為無 

辯護人之受有罪判決人指定辯護人（第 4 6 3條 第 3 項 第 5 句及第 8 項 ） 。為使辯護人 

在程序中適當地维護受有罪判決人的權益，法院應在委託鑑定之前指定辯護人，撤銷 

指定辯護只有在第 I 4 3條 a (辯護人之變更）之要件下始得為之（. M Schm ittinM eyer- 
Gofiner/Schmitt StPO § 463 Rn. 13a.; MGKoStPO/Nestler, 1. Aufl. 2019, StPO § 463 Rn. 1 5 . )。 
關於救濟部分：若程序有瑕疵時，例如法院並未依規定選任鑑定人，或聽取鑑定人之 

意 見 ，或因受有罪判決人因其身心狀況無法為自己辯護，而未指定辯護人時，得提起 
立即 抗 告 （第 4 6 3條 第 3 項 第 1 句準用同法第4 5 4條 第 3 項 第 1 句 ） ，檢察官對法院 

中止保安處分的裁定所提出的抗告具有暫停執行的效力（第 454條第 3 項第 2 句 ） （參 

照 MGKoStPO/Nestler, 1. Aufl_ 2019, StPO § 463 Rn. 7-8,18.)。
91 MuKoStPO/Nestler, 1. Aufl. 2019, StPO § 463 R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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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與 機 會 （第 4 6 3 條 第 3 項 第 3 句 與 第 4 5 4 條 第 2 項 第 3 

句） ，但 若 受 有 罪 判 決 人 、辯 護 人 及 檢 察 官 捨 棄 者 ，則法院 

得 免 言 詞 聽 詢 鑑 定 人 之 意 見 （第 4 6 3條 第 3 項 第 3 句與第 454 

條 第 2 項 第 4 句） ，受 有 罪 判 決 人 、辯護人無權推遲業已安 

排 之 聽 證 會 ，除 非 法 院 認 為 適 當 者 ，可 重 新 安 排 日 期 92，若 

受 有 罪 判 決 人 拒 絕 接 受 鑑 定 人 之 鑑 定 ，不構成規避聽證之理 

由 ，因 鑑 定 人 還 可 以 透 過 評 估 犯 罪 檔 案 ，以先前所有之犯罪 

記 錄 以 及 受 有 罪 判 決 人 的 檔 案 和 保 存 在 刑 法 系 統 中 之 檔 案 ，

而無需檢查受有罪判決人以提供其專家意見93。

(五 ）比較我國與德國立法例之差異處

比較我國強制治療與德國 保 安 監禁制 度 之 差 異 處 ：

1.法院裁定保安處分之時間點不同

( 1 )  我 國 裁 定 強 制 治 療 之 時 間 點 ，不 論 是 監 獄 型 （刑 

法 第 9 1 條 之 1 第 1 項 第 1 款 、性 侵 害 犯 罪 防 治 法 第 2 2 條之 

1 第 1 項 ）或 社 區 型 （刑 法 第 9 1 條 之 1 第 1 項 第 2 款 、性侵 

害 犯 罪 防 治 法 第 2 2 條 之 1 第 2 項 ） ，均係在法院判決確定後 

執 行 刑 罰 期 間 或 刑 期 執 行 完 畢 後 ，經 鑑 定 、評估後認有再犯  

之 危 險 時 ，由 檢 察 官 聲 請 法 院 裁 定 強 制 治 療 。

( 2 )  德 國 則 是 在 特 定 情 況 ，法 院 除 宣 告 刑 罰 外 併 應 宣  

告 保 安 監 禁 處 分 （德 國 刑 法 第 6 6條 ） 。裁 定 保 安 監 禁 處 分 後 ， 

法 院 得 隨 時 或 應 在 特 定 時 間 内 審 查 是 否 繼 續 執 行 保 安 處 分

(德 國 刑 法 第 6 7 條 e) 。

MuKoStPO/Nestler, 1. Aufl. 2019, StPO § 463 Rn. 16. 

MuKoStPO/Nestler, 1. Aufl. 2019, StPO § 463 Rn.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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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法 院 審 査 是 否 繼 續 執 行 保 安 處 分 之 程 序 不 同

( 1 )  我 國 法 院 並 無 發 動 權 限 ，而是由強制治療處所成  

立 之 治 療 評 估 小 組 ，依 每 年 鑑 定 、評估判斷受處分人再犯危  

險 是 否 顯 著 降 低 ，若 再 犯 危 險 性 顯 著 降 低 ，則通知檢察官或 

受 處 分 人 聲 請 法 院 裁 定 停 止 治 療 ，由 法 院 進 行 審 查 ；若再犯 

危 險 性 未 顯 著 降 低 ，則 繼 續 執 行 ，若受強制治療處分人對於  

檢 察 官 執 行 指 揮 提 出 聲 明 異 議 者 ，由 法 院 進 行 審 查 。至於審 

查 方 式 ，我 國 並 無 特 別 規 定 ，僅於法院辦理性侵害犯罪防治  

法第二十二條之一強制治 療 裁 定 應 行 注 意 事 項 第 3 點 規 定 ：

「法 院 受 理 本 法 第 二 十 二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第二項施以強制治 

療 或 第 三 項 停 止 強 制 治 療 之 聲 請 ，宜傳喚加害人或強制治療 

受 處 分 人 ，就 施 以 強 制 治 療 或 停 止 強 制 治 療 之 聲 請 ，及檢具 

之 相 關 評 估 報 告 ，給 予 陳 述 意 見 之 機 會 。」

( 2 )  德 國 法 院 得 隨 時 審 查 保 安 監 禁 是 否 暫 緩 執 行 或 宣  

告 執 行 完 畢 ，或 者 執 行 其 他 種 類 之 保 安 處 分 ，或變更執行的 

順 序 （德 國 刑 法 第 6 7條 e 第 1 項 ） ，至 少 每 年 1 次 ，於執行 

收 容 處 分 1 0 年 後 則 為 9 月 内 審 查 1 次 （德 國 刑 法 第 6 7 條 e 

第 2 項 ） 。審 查 時 應 以 言 詞 方 式聽詢鑑定人之意見，同時給 

予 檢 察 官 、受 有 罪 判 決 人 、辯 護 人 及 監 獄 參 與 機 會 （德國刑 

事 訴 訟 法 第 4 6 3條 第 3 項 第 3 句與第 4 5 4條 第 2 項 第 3 句） ， 

並 應 為 無 辯 護 人 之 受 有 罪 判 決 人 指 定 辯 護 人 （德國刑事訴訟 

法 第 4 6 3條 第 3 項 第 5 句 及 第 8 項 ） 。

( 六 ）結 論

本 爭 點 題 綱 關 於 是 否 「未賦予當事人或其委任之代理人有陳  

述 意 見 之 機 會 」部 分 涉 及 之 聽 審 權 ，源 自 突 襲 性 裁 判 之 禁 止 ，以 

請 求 資 訊 權 、請求表達權及請求注意權等保障人民程序主體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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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内 涵 ，功 能 不 僅 是 為 法 院 判 決 事 實 基 礎 之 澄 清 ，並且亦為人性 

尊 嚴 之 尊 重 ，係 屬 憲 法 上 正 當 法 律 程 序 及 訴 訟 權 之 一 環 。94又關 

於 「未 達 再 犯 危 險 顯 著 降 低 者 ，應 經 法 院 審 查 」部分涉及之法官 

保 留 原 則 ，為 憲 法 第 8 條 第 1 項 ： 「人民 ...非 由 法 院 依 法 定 程 序 ，

不 得 審 問 處 罰 」所 明 文 ，凡 屬 「刑 罰 性 質 」或 「因 犯 罪 嫌 疑 」而 

為 之 人 身 自 由 限 制 ，須 經 法 院 審 問 始 得 為 之 。

強 制 治 療 之 「停 止 執 行 程 序 」乃由執行機關作成是否停止執  

行 之 決 定 ，被 告 僅 能 於 法 院 事 後 審 查 機 制 有 限 度 表 示 意 見 （例如 

聲 明 異 議 或 聲 請 停 止 執 行 ） ，此與刑罰及其他保安處分之停止執  

行 程 序 ，並 無 差 異 。受 處 分 人 因 其 性 侵 害 犯 行 所 處 徒 刑 期 滿 前 ， 

接 受 獄 中 輔 導 及 治 療 ，或 於 執 行 期 滿 出 監 後 ，接受社區輔導及治  

療 ，經 鑑 定 評 估 認 有 再 犯 之 危 險 ，而 經 裁 定 令 入 相 當 處 所 ，施以 

強 制 治 療 時 ，法 院 已 審 查 確 認 其 再 犯 危 險 性 ，裁定宣示課予現行  

規 定 所 定 「未 定 最 長 期 間 」及 「未 有 替 代 措 施 」之 強 制 治 療 處 分 。 

至 於 執 行 期 間 成 效 如 何 ，則 依 執 行 事 項 之 事 務 本 質 處 理 ，尚難遽 

認 執 行 機 關 就 未 達 停 止 執 行 必 要 之 審 認 結 果 ，違反聽審權保障及  

法 官 保 留 原 則 。

然 則 ，強制治療與刑罰及其他保安處分之最大區別在於其為  

「未 有 最 長 期 限 」及 「無 替 代 措 施 」之 處 分 ，具有永久或長期監 

禁 可 能 之 特 質 。亦 即 ，隨 著 監 禁 時 間 越 來 越 久 ，受處分人持續遭 

到 隔 離 及 接 受 治 療 ，其 「原 本 犯 行 」與 「現 今 再 犯 危 險 」 中間的 

關 係 及 連 結 ，益 趨 變 小 ；換 言 之 ，受處分人原本經法院審理裁判  

所 確 認 之 再 犯 危 險 性 ，隨 時 間 經 過 ，作為認定再犯危險性的基礎

94蔡明誠大法官，司法院釋字第 7 1 7號解釋協同意見書。司法院釋字第4 8 2號解釋理由 

書 第 1 段 ：「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所謂訴訟權，乃人 

民司法上之受益權，即人民於其權利受侵害時，依法享有向法院提起適時審判之請求 

權 ，且包含聽審、公正程序、公開審判請求權及程序上之平等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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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 值 也 越 來 越 弱 ，相 對 於 此 ，受處分人所受人身自由侵害程度卻  

越 來 越 嚴 重 ，甚 且 耗 損 其 復 歸 社 會 的 機 會 。在受監禁時間因素的 

影 響 下 ，侵 害 人 身 自 由 程 度 節 節 上 升 ，使得原本有限度表達意見 

及 法 院 被 動 介 入 審 查 的 程 序 保 障 ，相 形 見 絀 ，漸 難 謂 符 實 質 正 當 。

觀 之 德 國 及 美 國 的 強 制 治 療 執 行 程 序 ，均就每年的定期審查 

提 供 充 足 表 示 意 見 機 會 並 使 法 院 主 動 介 入 審 理 9 5，德國更於執行  

1 0 年 起 縮 短 審 查 期 間 ，顯 示 隨 著 拘 束 人 身 自 由 時 間 的 增 加 ，而增 

加 程 序 保 障 的 強 度 。依 我 國 現 制 ，法院裁定未定期限之強制治療 

處 分 後 ，每 年 由 執 行 機 關 鑑 定 評 估 決 定 是 否 向 法 院 聲 請 停 止 執 行 ， 

程 序 規 範 固 屬 寬 鬆 ，惟 衡 以 執 行 事 項 之 事 務 本 質 ，及較之刑罰及 

其 他 保 安 處 分 之 程 序 並 無 差 異 ，已 如 前 述 ；於此情形檢視評估是 

否 停 止 執 行 機 制 之 程 序 保 障 ，不若正視不定最長期間處分對於拘 

束 人 身 自 由 之 虞 慮 ，參 酌 醫 療 、心 理 等 專 業 及 實 證 ，證明一般性 

侵害犯罪加害人需經機構内強制治療處遇始可降低再犯危險性之  

相 當 時 間 ，使 強 制 治 療 與 刑 罰 及 其 他 保 安 處 分 相 同 ，設其處分期 

間 上 限 ，並 以 按 期 鑑 定 與 評 估 結 果 ，作為審查有無繼續執行必要  

並 決 定 是 否 延 長 處 分 之 基 礎 ，及藉此審查程序賦予受處分人或其  

代 理 人 陳 述 意 見 機 會 。亦 即 ，周整未有最長期限及無替代措施之  

強 制 治 療 制 度 實 體 規 定 ，藉 以 統 整 思 考 ，完備強制治療各階段合 

於 憲 法 之 正 當 法 律 程 序 ，或 可 竟 其 功 。 * 130

95美國佛羅里達州、加 州 、密蘇里州之停止程序，參見孟玉梅，同 註 2 9 ，頁 12 6、128、
1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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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綱 五 ：性 侵 害 犯 罪 防 治 法 第 2 2 條 之 1 第 1 項 、第 2 項 及 同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I2 條 之 1 ，對 加 害 人 施 以 強 制 治 療 ，溯 及 適 用 於 9 5 年 7 

月 1 日 刑 法 第 9 1 條 之 1 公 布 施 行 前 之 性 侵 害 犯 罪 者 之 部 分 ， 

是 否 違 反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及 法 律 不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

本應意見

( 一 ）  立 法 歷 程 及 其 定 位

性 侵 害 犯 罪 防 治 法 第 2 2條 之 1 之 強 制 治 療 ，其 立 法 歷 程 ，以 

及 其 定 位 上 係 屬 拘 束 人 身 自 由 之 保 安 處 分 ，均請參照爭點題綱第 

二 點 之 說 明 。

( 二 ）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與 不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按 法 治 國 原 則 為 憲 法 之 基 本 原 則 ，首 重 人 民 權 利 之 維 護 、法 

秩 序 之 安 定 及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之 遵 守 。因 此 ，法 律 一 旦 發 生 變 動 ， 

除 法 律 有 溯 及 適 用 之 特 別 規 定 者 外 ，原則上係自法律公布生效曰 

起 ，向 將 來 發 生 效 力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5 7 4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第 4 段參 

照 ） 。復 按 新 訂 之 法 規 ，如 涉 及 限 制 或 剝 奪 人 民 權 利 ，或增加法 

律 上 之 義 務 ，原則上不得適用於該法規生效前業已終結之事實或  

法 律 關 係 ，是 謂 禁 止 法 律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7 8 1 號解 

釋 理 由 書 第 7〇段參照） 。

(三 ） 罪 刑 法 定 主 義 與 不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罪刑法定主義係指犯罪之成立要件及其法律效果皆須以法律  

明 定 ，凡 行 為 時 法 無 明 文 者 ，其 行 為 即 不 構 成 犯 罪 ，亦不得對該 

行 為 人 科 以 處 罰 。基 此 ，其 派 生 出 四 大 子 原 則 ，包 括 一 、潮及既 

往 禁 止 原 則 ；二 、習 慣 法 禁 止 原 則 ；三 、類 推 適 用 禁 止 原 則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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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 對 不 定 期 刑 禁 止 原 則 。96是 若 涉 及 施 以 刑 事 處 罰 ，基於罪刑法 

定 主 義 ，應 絕 對 不 溯 及 既 往 ；涉 及 減 輕 刑 事 處 罰 ，則可例外溯及 

既 往 。97

又 人 民 身 體 自 由 享 有 充 分 保 障 ，乃行使其憲法上所保障其他 

自 由 權 利 之 前 提 ，為 重 要 之 基 本 人 權 。故 憲 法 第 8 條對人民身體 

自 由 之 保 障 ，特 詳 加 規 定 。該 條 第 1 項 規 定 ： 「人民身體之自由 

應 予 保 障 。除 現 行 犯 之 逮 捕 由 法 律 另 定 外 ，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 

依 法 定 程 序 ，不 得 逮 捕 拘 禁 。非 由 法 院 依 法 定 程 序 ，不得審問處 

罰 。非 依 法 定 程 序 之 逮 捕 、拘 禁 、審 問 、處 罰 ，得 拒 絕 之 。」係 

指 凡 限 制 人 民 身 體 自 由 之 處 置 ，在 一 定 限 度 内 為 憲 法 保 留 之 範 圍 ， 

不 問 是 否 屬 於 刑 事 被 告 身 分 ，均 受 上 開 規 定 之 保 障 。除現行犯之 

逮 捕 ，由 法 律 另 定 外 ，其 他 事 項 所 定 之 程 序 ，亦 須 以 法 律 定 之 ， 

且 立 法 機 關 於 制 定 法 律 時 ，其 内 容 更 須 合 於 實 質 正 當 ，並應符合 

憲 法 第 2 3條 所 定 之 條 件 ，此乃屬人身自由之制度性保障。前述實 

質 正 當 之 法 律 程 序 ，兼 指 實 體 法 及 程 序 法 規 定 之 内 容 ，就實體法 

而 言 ，須 遵 守 罪 刑 法 定 主 義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3 8 4 號解釋理由書第 

1 段 及 第 2 段 參 照 ） 。倘若違背罪刑法定主義下之不溯及既往原 

則 ，自屬違反憲法所保障之正當法律程序。

( 四 ）拘 束 人 身 自 由 之 保 安 處 分 之 不 溯 及 既 往

刑 事 處 罰 之 禁 止 溯 及 既 往 ，係為避免行為人於行為時依據國 

家 法 律 規 定 不 受 處 罰 ，卻 於 事 後 遭 到 國 家 制 定 法 律 加 以 處 罰 98，

96參見蔡激銘（2 0 0 7 ) ，《刑法精義》 ，頁 1 5 ，臺 北 ：翰 蘆 ；林 狂 雄 ，同 註 3 4 ，頁 40- 

45 ;張 麗 卿 ，同註 3 2 ，頁 38-39。

97林 I玉雄，同 註 3 4 ，頁 4 3 ，臺 北 ：元 照 。周 佳 宥 ，同 註 5 0 ，頁 2〇。又公民與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第1 5條 第 1 項 規 定 ：「任何人之行為或不行為，於發生當時依內國法及國際 

法均不成罪者，不 為 罪 。刑罰不得重於犯罪時法律所規定。犯罪後之法律規定減科刑 

罰 者 ，從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

98陳 子 平 （2 0 0 8 ) ，《刑法總論》 ，頁 5 1 ，臺 北 ：元 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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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 壞 法 治 國 原 則 所 欲 保護的法律安定性及信賴保護原則。

廣 義 刑 事 制 裁 手 段 包 括 刑 罰 與 保 安 處 分 二 類 。保安處分係對 

受 處 分 人 將 來 之 危 險 性 所 為 之 處 置 ，以 達 教 化 與 治 療 之 目 的 ，為 

刑 罰 之 補 充 制 度 。我 國 現 行 刑 法 採 刑 罰 與 保 安 處 分 之 雙 軌 制 ，要 

在 維 持 行 為 責 任 之 刑 罰 原 則 下 ，為強化其協助行為人再社會化之  

功 能 ，以 及 改 善 行 為 人 潛 在 之 危 險 性 格 ，期 能 達 成 根 治 犯 罪 原 因 、 

預 防 犯 罪 之 特 別 目 的 。保 安 處 分 之 措 施 亦 含 社 會 隔 離 、拘束身體  

自 由 之 性 質 ，其 限 制 人 民 之 權 利 ，實 與 刑 罰 同 ，本諸法治國家保 

障 人 權 之 原 理 及 刑 法 之 保 護 作 用 ，其 法 律 規 定 之 内 容 ，應受比例 

原 則 之 規 範 ，使 保 安 處 分 之 宣 告 ，與 行 為 人 所 為 行 為 之 嚴 重 性 、

行 為 人 所 表 現 之 危 險 性 ，及 對 於 行 為 人 未 來 行 為 之 期 待 性 相 當  

(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4乃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第 2 段 參 照 ） 。

罪 刑 法 定 主 義 之 目 的 係 在 保 障 憲 法 第 8 條賦予人民之人身自 

由 權 ，在 未 受 正 當 法 律 程 序 保 障 之 情 形 下 不 受 侵 害 ，則對拘束人 

之 保 安 處 分 與 刑 罰 有 性 質 相 近 之 處 ，亦應受到罪刑法定主義之適  

用 ，其 所 包 涵 之 子 原 則 亦 應 一 併 適 用 99。從 而 ，拘束 人 身 自 由 之  

保 安 處 分 ，既 等 同 於 刑 事 處 罰 ，應 有 不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之 適 用 ，甚 

為 明 確 。

(五 ）歐 洲 人 權 法 院 M.v. Germany案 之 見 解

歐 洲 人 權 法 院 於 2 0 0 9 年 M . v. Germany — 案 判 決 中 提 及 ，依

義 大 利 刑 法 第 2 0 0 條 規 定 ，保 安 監 禁 決 定 之 作 成 ，依該處分執行 

時 之 法 律 ；依 據 斯 洛 伐 克 刑 法 ，保 安 監 禁 決 定 ，依決定作成時之  

法 律 。丹 麥 法 律 則 規 定 保 安 監 禁 之 決 定 ，應依據刑事審判程序判

99黃 柏 銘 （2 0 0 8 ) ，《性侵害犯罪保安處分之研究一性侵害處遇制度之現在與未來》 ， 

頁 8 2 ，中央警察大學警察政策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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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時 之 有 效 法 律 ；聖 馬 利 諾 （San Marinese) 刑法同樣不禁止保  

安 處 分 法 令 的 溯 及 適 用 。相 對 於 此 ，在 澳 洲 、Liechtenstein、以及 

瑞 士 ，保 安 監 禁 之 規 定 不 得 溯 及 適 用 。lt5〇

在 M . V. Germany案 中 ，原 告 於 1 9 8 5年 犯 下 謀 殺 罪 時 ，依據 

當 時 刑 法 第 67d 條 第 1 項 規 定 ，地方法院第一次作成的保安監禁  

處 分 之 上 限 為 1 0 年 。1 9 9 8年 修 正 後 之 德 國 刑 法 第 67 d 條 第 1 項 

結 合 德 國 刑 法 施 行 法 第 la條 第 3 項 規 定 ，1 0 年上限被廢止之規 

定 立 即 生 效 ，負責執行監禁執行之法院乃於2 0 0 1年 作 成 「延續超 

過 1 0 年的保安監禁處分」之 裁 定 。因 此 ，在 原 告 接 受 了 長 達 6 年 

的 保 安 監 禁 之 後 ，因 原 告 行 為 後 所 修 正 之 法 律 ，原告所受之保安

監 禁 受 到 溯 及 性 的 延 長 。歐 洲 人 權 法 院 就 此 案 為 以 下 認 定 及 論 證 ：

101

1• 關 鍵 在 於 保 安 監 禁 是 為 「處 罰 」

基 於 歐 洲 人 權 法 院 歷 來 之 裁 判 ，須 審 究 者 ，乃 「本案原 

告 所 受 之 保 安 監 禁 是 否 該 當 歐 洲 人 權 公 約 第 7 條 第 1 項之 

『刑 罰 』 （penalty) 」的 問 題 。

2 .德 國 法 上 保 安 監 禁 的 定 位

德 國 法 中 保 安 監 禁 處 分 的 特 色 ，在於該處分屬於被認為 

必 須 嚴 格 遵 守 法 不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之 「刑 罰 」 。於 本 案 中 ，從 

德 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完 整 的 論 述 中 可 以 證 實 前 述 的 論 點 （參照 

第 2 7 段 至 第 4◦ 段） 。在 德 國 長 期 建 立 的 雙 軌 制 下 ，保安監 

禁 被 當 作 是 一 個 犯 罪 行 為 矯 治 與 預 防 的 方 法 ，並且一直都被 

認 為 與 「刑 罰 」之 性 質 不 同 。其 與 「刑 罰 」不 同 之 處 在 於 ， 100 101

100 See M . v. Germany, swpro note 40, paras. 72•李建良譯，同註 4 0 ，頁 813 〇

1015ee M . v. Germany, /c/_ paras. 123-133■李建良譯，同前註，頁 825-828。

- 54 -



保 安 監 禁 之 主 要 目 的 並 不 在 於 處 罰 已 經 發 生 的 罪 刑 ，而是純 

粹 基 於 保 護 社 會 大 眾 免 受 危 險 犯 罪 人 之 侵 害 。依據歐洲人權 

法 院 的 觀 點 ，如 同 原 告 人 所 言 ，保安監禁制度最早是透過納  

粹 時 代 1 9 3 3年 1 1 月 2 4 日的慣犯法而引入德國。事 實 上 ，德 

國 議 會 在 1 9 4 5年之 後 即 已 多 次 以 決 議 承 認 保 安 監禁制 度 。

3. 保安監禁是否為刑罰應經實質認定

如 同 前 面 所 重 申 的 （第 1 2 0 段 ） ，公 約 第 7 條所指的 

「刑 罰 」的 定 義 有 其 獨 立 之 内 涵 ，歐洲人權法院須跳脫内國 

法 對 於 某 措 施 是 否 屬 於 刑 罰 的 認 定 ，自行判定某特定措施實 

質 上 造 成 的 影 響 是 否 該 當 公 約 所 稱 之 「刑 罰 」 。

4. 保安監禁拘束人身自由的特性

歐 洲 人 權 法 院 應 該 要 進 一 步 檢 視 保 安 監 禁 制 度 的 特 性 。 

歐 洲 人 權 法 院 發 現 ，保安監禁制度與刑罰都同樣會產生剝奪  

人 身 自 由 的 結 果 。德國保安監禁的執行雖然在監獄裡的不同  

分 支 中 ，但 與 一 般 刑 罰 同 樣 都 在 相 同 的 監 獄 中 。雖然保安監 

禁 相 較 於 刑 罰 ，受 監 禁 者 可 以 擁 有 少 部 分 的 自 主 權 ，例如穿 

著 他 們 自 己 的 服 裝 、將 自 己 的 牢 房 裝 飾 的 比 較 舒 適 ，但是這 

些 都 難 掩 他 們 基 本 上 仍 受 到 與 刑 罰 相 同 的 待 遇 的 事 實 。監獄 

行 刑 法 中 關 於 保 安 監 禁 只 有 相 當 少 的 獨 立 規 定 ，並且大部分 

都 類 推 適 用 刑 罰 執 行 的 規 定 。

5. 未依受處分人潛在危險性降低而調整期間的保安監禁具有懲 

罰目的

有 鑒 於 受 保 安 監 禁 者 實 際 上 受 到 的 待 遇 ，歐洲人權法院 

認 為 被 告 國 主 張 「保 安 監 禁 完 全 沒 有 為 了 懲 罰 性 目 的 （所以 

非 歐 洲 人 權 公 約 所 指 不 得 溯 及 的 刑 罰 ） 、單純為了預防性目 

的 」的 觀 點 無 理 由 。歐 洲 人 權 法 院 認 為 ，依 據 德 國 刑 法 第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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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保 安 監 禁 只 能 適 用 在 某 些 重 罪 的 累 犯 、慣 犯 者 身 上 。而 

内 國 法 中 除 了 針 對 一 般 長 期 自 由 刑 受 刑 人 的 規 範 之 外 ，並沒 

有 其 他 方 法 、設 施 、或機構來減低這些受保安監禁者的社會  

危 險 性 。在 受 監 禁 者 的 潛 在 危 險 性 降 低 之 後 ，適度的降低拘 

留 期 間 ，對 於 預 防 受 刑 人 再 犯 而 言 是 相 當 關 鍵 的 ，但是内國 

法 也 付 之 闕 如 ，所 以 很 難 認 為 這 些 保 安 監 禁 ，沒有出於與一 

般 行 刑 度 相 同 的 懲 罰 目 的 。

6. 保安監禁缺乏有助於降低再犯可能性的相關措施

歐洲人權法院同意歐洲人權委員會與歐洲反酷刑委員會  

的 看 法 。其 認 為 受 到 長 期 監 禁 者 應 有 特 殊 的 心 理 治 療 與 輔 導 。 

歐 洲 人 權 法 院 認 為 ，本案中缺乏任何有助於受刑人降低再犯  

可 能 性 的 相 關 措 施 ，而這樣的措施對那些無法自行降低再犯 

可 能 性 的 受 監 禁 人 而 言 ，是 相 當 必 要 的 措 施 。

7. 保安監禁由刑事法院系統所做成

關 於 保 安 監 禁 處 分 的 決 定 與 執 行 ，歐洲人權法院發現保 

安 監 禁 處 分 是 由 與 本 案 判 決 同 一 個 法 院 作 成 、由負責執行處 

分 的 法 院 作 成 執 行 處 分 。換 言 之 ，保安監禁處分的決定與執  

行 都 是 在 刑 事 法 院 系 統 中 作 成 ，但是卻是在兩個不同的程序  

中 完 成 。

8. 難以達成無再犯危險目標的保安監禁是為最嚴厲的措施之一

關 於 保 安 監 禁 處 分 的 強 度 （severity) ，雖然在判斷是否 

屬 於 歐 洲 人 權 公 約 第 7 條 之 「刑 罰 」時不是一個決定性的因 

素 （參 照 第 1 2 0 段 ） ，歐 洲 人 權 法 院 仍 然 強 調 ，保安監禁處 

分 的 期 間 上 限 在 修 法 之 後 被 取 消 。此 外 ，是否能夠暫停保安 

監 禁 處 分 的 執 行 ，視執行法院是否認為受監禁者已經沒有再  

犯 危 險 而 定 。而 這 個 條 件 是 相 當 難 達 成 的 （參 照 第 7 6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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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歐洲人權法院不得不認為這樣的處分至少是德國刑法  

中 最 嚴 厲 的 措 施 之 一 。正 因 為 保 安 監 禁 可 以 不 斷 延 長 ，尤其 

本 案 原 告 人 所 受 的 保 安 監 禁 已 經 長 達 其 原 本 刑 度 的 3 倍 ，所 

以 本 案 原 告 因 為 保 安 監 禁 所 受 到 的 損 害 ，其實比原本刑罰所  

受 到 的 損 害 更 重 。

鑑 於 上 述 種 種 理 由 ，歐洲人權法院認為保安監禁該當歐  

洲 人 權 公 約 第 7 條 所 稱 之 「刑 罰 」而 應 受 歐 洲 人 權 公 約 第 7 

條 不 溯 及 既 往 的 限 制 。

(六 ）結論

性 侵 害 犯 罪 防 治 法 第 2 2 條 之 1 第 1 項 之 規 範 目 的 ，係 將 「不 

適 用 刑 法 第 9 1 條 之 1」刑 後 治 療 規 定 之 性 侵 害 犯 罪 者 ，藉 該 規 定 ， 

於 必 要 情 況 下 實 施 刑 後 治 療 。依 刑 法 第 1 1條 ： 「本法總則於其他 

法 律 有 刑 罰 或 保 安 處 分 之 規 定 者 ，亦 適 用 之 。但其他法律有特別 

規 定 者 ，不 在 此 限 。」參 之 性 侵 害 犯 罪 防 治 法 第 2 2 條 之 1 第 1 項 

規 定 屬 刑 法 保 安 處 分 之 執 行 依 據 ，該 條 項 所 稱 「不 適 用 刑 法 第 91 

條 之 1」者 ，係 屬 啟 動 刑 後 強 制 治 療 之 構 成 要 件 ，當無排除刑法 

總 則 適 用 之 意 旨 ，從 而 性 侵 害 犯 罪 防 治 法 第 2 2 條 之 1 仍有刑法總 

則 相 關 規 範 之 適 用 。

刑 法 第 9 1 條 之 1 有 關 強 制 治 療 之 保 安 處 分 ，雖在名稱上為 

「治 療 」 ，但 實 施 時 卻 須 將 受 處 分 人 安 置 於 「相 當 處 所 」為集中 

監 控 治 療 ，其 與 一 般 刑 罰 拘 束 人 身 自 由 在 外 觀 上 並 無 二 致 ，此等 

措 施 在 類 型 上 係 屬 拘 束 人 身 自 由 之 保 安 處 分 應 無 疑 義 。1G2而性侵 

害 犯 罪 防 治 法 第 2 2 條 之 1 關 於 強 制 治 療 之 規 定 ，係屬拘束人身自 

由 的 保 安 處 分 ，亦 詳 如 前 述 。刑 法 第 1 條 明 文 ： 「行 為 之 處 罰 ，

1Q2周 佳 宥 ，同註 5 0 ，頁 1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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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行 為 時 之 法 律 有 明 文 規 定 者 為 限 。拘 束 人 身 自 由 之 保 安 處 分 ， 

亦 同 。」則 前 述 強 制 治 療 之 規 定 應 循 此 禁 止 溯 及 既 往 ，以符罪刑 

法 定 主 義 。從 而 ，性 侵 害 犯 罪 防 治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1 2 條 之 1 所定 

「本 法 第 二 十 二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項 所 定 加 害 人 ，為中華民國 

九 十 五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以 前 犯 性 侵 害 犯 罪 者 。」使性侵害犯罪防治 

法 第 2 2 條 之 1 規 定 得 以 溯 及 既 往 適 用 ，不 符 罪 刑 法 定 主 義 ，有違 

信賴 保 護 原 則 及 溯 及 既 往禁止 原 則 。

- 58 -


